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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土地登記制度立法上基本原理之一，為使登記簿記載內容與實體關係吻

合，如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產生不一致時，自應予以釐正，以確保民眾權益

及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然而，登記機關在受理登記作業之過程中，恐因登記申

請人或登記人員之疏失，而發生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事，因此，土地法第 69 條

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

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

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

以為更正錯誤或遺漏登記之依據。然而，關於更正登記之標準、適用範圍，土地

法並無規定，行政及司法實務上存有諸多爭議，殊值探討。 

 

更正登記之實質要件，包括「須因登記錯誤或遺漏」及「須不妨害原登記之

同一性」，首先，更正登記之前提必須登記錯誤或遺漏，雖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惟實務上或學說上之見解，似有不一致之情形；

其次，通說認為更正登記必須不得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綜觀歷年來關於更正登

記之行政訴訟案件，此為最主要的爭議問題，而要剖析此一問題之關鍵，在於釐

清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適用範圍，是否包含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之

塗銷登記。此外，如登記事項涉及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登記錯誤或遺

漏是否必然得予更正；再者，倘受益人主張行政法上信賴保護之適用時，違法授

益行政處分是否仍得予撤銷辦理更正，不無疑義。本文擬透過司法、行政實務，

及學說見解，就以上更正登記之爭議問題加以探討、分析，並提出本文見解。 

 

本論文總計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敘及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論文架構。第二章「我國土地登記制度與更正登記之概

說」：簡要說明我國土地登記法制之沿革、土地登記制度之特點以及介紹更正登

記之內容，作為本文評析相關爭議問題之立論基礎。第三章「土地法第六十九條

關於更正登記規定之探討」：本章就現行更正登記之要件所產生之問題，亦即「登

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更正登記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等爭議逐一探討，

並提出綜合評析。第四章「更正登記關連問題之探討」：本章就登記錯誤或遺漏

應予以更正，以使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吻合，如已有善意第三人取得新權利，依

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土地登記具有公信力，是否仍得辦理更正？再者，倘登記

機關所為之更正登記，其性質屬行政處分者，乃涉及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

其應衡酌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倘權利人主張信賴利益保護，登記機關

得否更正？是以，綜合以上爭議問題，藉由檢視相關學術論著及司法實務判決見

解，予以探討及評析，最後就以上問題作一小結。第五章結論，總結及歸納前面

章節所述問題分析之結果，提出我國土地更正登記未來應修正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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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土地登記，為公示土地權利變更之制度，係指國家將所轄行政區域內

所有公私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得喪變更，依法定程

序，登記於地政機關
1
設置之特定登記簿冊之行為。

2
依我國民法第 758 條規

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

不生效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關於不動產物權因法律行為而得

喪變更，除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外，必須踐行登記之程序。依土地法令所設

程序辦理不動產物權登記，足生不動產物權登記之公示力與公信力，為確

保不動產物權之重要制度，故登記須遵守嚴謹之程序，一經登記，其登記

內容更須正確真實，俾與不動產上之真實權利關係完全一致，以保障人民

財產權及維護交易安全
3
。 

   

  我國現行土地登記制度，除了採德國權利登記制外，兼採托崙斯登記

制，即將二者融合而成的一種新權利登記制，
4
在此登記制度下，一般認為

其目的，主要在於管理地籍，確定產權及將權利狀態公示於第三人，並作

為課徵土地稅，推行土地政策之依據。
5
如上所述，維持登記簿記載之內容

與實體權利關係完全一致，是建立我國土地登記制度相當重要的課題。但

登記機關在受理登記作業之行政處理過程中，恐因登記人員誤寫、誤繕之

疏失，或因誤解法令‧‧‧等種種因素，造成登記簿登載之內容與實際法

律關係未符，影響人民財產權益甚鉅。按土地登記制度立法上基本原理之

一，為使登記簿記載內容與實體關係吻合之考量，且此為土地登記程序法

上最核心之課題。
6
對於已登記完畢之土地權利，倘因登記申請人或登記人

員之疏忽，致有錯誤或遺漏之情事而否准更正，使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關

係不一致，將導致登記之權利產生糾紛，影響權利人權益，顯與登記應切

合真實之旨趣未盡相符。因此，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

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

                                                 
1
 依土地法第 39 條規定：「土地登記，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辦理之。但各該地政機關得在轄區內分設登記機關，辦理登記及其他有關事項。」目前我國土地登記，除金門縣於縣府地政局辦理外，其餘各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均於轄區內分設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登記事宜。 

2
 質言之，土地登記具有須由國家辦理、須登記有關土地權利事項、須依一定之程序及須記載於特定簿冊之特質。參閱陳鳳琪，『土地登記實用』，自版，76 年 2 月，2-3 頁。 

3
 司法院釋字第 600 號解釋理由書。 

4
 温豐文，『土地法』，自版，93 年 4 月，152 頁。 

5
 陳立夫，「更正登記及時效取得土地上權登記問題之探討－以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判字第

997 號及第 1705 號判決為例」，收錄於『行政法院裁判評析』，台灣行政法學會，97 年
10 月，230 頁。 

6
 陳立夫，前揭文（註 5），236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

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

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但可

否更正登記之標準、適用範圍，土地法並無規定，學說與實務執行上仍產

生諸多爭議，尚有值得探討之課題。茲列述如下： 

 

一、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 

綜觀歷年來關於土地更正登記之行政訴訟案件，對於更正登記之要件

最主要的爭議在於「是否確屬登記錯誤或遺漏」及「是否妨害原登記之同

一性」之問題上。依土地法第69條規定，登記之更正，必須以有登記錯誤

或遺漏為前提條件，而何謂登記錯誤或遺漏？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規

定：「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及第69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

換言之，依現行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所稱之錯誤

或遺漏，必須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或應登

記之事項而無漏未登記者，始得更正。 

 

在司法實務上，行政法院判決對於土地法第69條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

之定義，率多認為即指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規定之情形。諸如：最高行政

法院98年度判字第467號判決略以：「『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

畢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

不得更正。．．．』土地法第69條前段訂有明文。又『土地法第68條第1項

及第69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

符．．．』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亦有明定。故如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所載內容並無不符，縱其真實權利與登記不符，亦非屬土地法第69條

之登記錯誤，而得申請更正之範圍。」其他相關判決亦多以該錯誤或遺漏

之登記是否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所稱之情形，為審判之依據。
7
 

 

民事法院負責審理土地法第 68 條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所致之損害

賠償事件，關於登記錯誤或遺漏之見解，是否與行政法院判決相同？其實

不然。參依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470 號判例意旨，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固有登記錯誤或遺漏之規定，惟此僅係就土地法第 68 條所定之登記錯誤

或遺漏加以例示之解釋，非謂可限制土地法第 68 條之適用。要言之，土地

法第 68 條所稱之登記錯誤或遺漏，並不限定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指之

情形而言，該條所規範之內容，僅屬例示性規定，非可一概而論。 

                                                 
7 改制前行政法院 88 年判字第 3876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3191 號判決、90 年度判字第 793 號判決、93 年度判字第 1530 號判決、95 年度判字第 1608 號判決、95 年度判 1553 號判決、95 年度裁字第 2199 號判決、96 年度判字第 1337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4027 號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7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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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行實務上，行政機關是否嚴守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規定登記錯誤

或遺漏之解釋，實有待商榷。對於因政府機關之疏失，而造成原始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有錯誤或遺漏之情事者，似認同亦屬登記錯誤之範疇，而准予

辦理更正登記。例如：戶政機關將權利人之姓名、住址或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等登記錯誤或遺漏，致權利人申請土地登記錯誤或遺漏，經戶政機關

查明辦妥更正登記後，登記機關得准予更正登記；或者，地政機關因測量

人員之計算錯誤，或於核發測量成果圖時抄錄錯誤或遺漏，致土地標示內

容之登記發生錯誤或遺漏，經查明該項錯誤確屬技術或人員疏失所引起

者，為符合土地事實狀態，亦准予更正登記。 

 

  關於此一議題，實務上或學說上之見解，似有不一致之情形，因此，

土地法第69條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究竟為何，始能符合立法意

旨，容有釐清之必要。 

 

二、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限制 

參依改制前行政法院48年判字第72號判例：「按依土地法第69條規定

登記錯誤之更正，應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若登記所示之法律

關係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殊非可依上開規定申

請更正登記，以變更原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及49年判字第20號判例：

「登記機關發見登記有錯誤時，除於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之前提下，得

依土地法第69條規定，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核准後更正外，依現行法

令，縱令發見原登記原因有瑕疵，亦無從依職權自為塗銷登記。」亦即，

登記錯誤之更正，應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此外，司法院釋字第

598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土地法第69條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依上開土地

登記規則第14條規定，『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

不符而言』（現行土地登記規則改列為第13條，並於後段增訂『所稱遺漏，

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等語）。依實務作法，登記錯誤之更正，

亦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參照行政法院48年判字第72號判例，

及內政部81年5月22日台（81）內地字第8173958號函訂頒之更正登記法令

補充規定第7點）。是土地法第69條之規定，係於無礙登記同一性之範圍內

所為之更正登記。亦即使地政機關依法應據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翔實正確

之登記，並非就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時，得由地政機關逕為權利

歸屬之判斷。」足見登記錯誤之更正，如已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即不在

准許之列。 

   

  所謂「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乃指登記之權利主體、種類、範圍或

標的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不符而言。
8
易言之，更正登記前後必須屬

                                                 
8
 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519 號判決、98 年度判字第 46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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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土地、同一權利種類以及同一登記權利人，即更正登記後，登記事項

所示之法律關係應與原登記相同，不得變更。然而，土地標示、權利範圍

或權利人錯誤，是否因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而不得辦理更正登記？以下

案例似有不同見解： 

 

依內政部 58年 1月 28日臺內地字第 302394號函示：「二、查土地法

第 69 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

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本案高雄市民孫

○○所有土地誤登記與高雄市政府所有如何處理一節，倘確如來函所敘該

市政府與所有權人間對該項土地登記之錯誤並無異議，亦無其他情弊，得

由原所有權人孫○○取得該市政府之承諾書，依上開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申

請更正登記。」
9
嗣後花蓮市公所申請土地權屬及管理機關更正登記，內政

部核復准予更正登記；
10
國有財產局因出售國有建物與其基地時，將基地號

填寫錯誤，致甲、乙二者取得之基地錯置，內政部亦准予辦理更正登記；
11

改制前行政法院 60年判字第 217號判例：「土地持分登記錯誤，既因再審

被告官署承辦登記人員疏忽所致，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本有申請上級機

關核准後予以更正之義務，乃其上級機關竟命轉飭再審原告須徵得全體共

有人之同意，始准更正，否則由共有人訴請法院處斷，此項指示與上開土

地法之規定顯有不合。且登記錯誤，事屬行政官署本身業務上之錯誤，並

非私權有所爭執，民事法院亦無從受理審判，再審被告官署依照上述違法

指示，拒予更正，自屬違誤。」上開案例皆因政府機關之囑託登記發生登

記名義人或權利範圍錯誤，更正後顯已妨害登記之同一性，仍准予依土地

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是以，更正登記是否應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

為必要要件？恐有論述之空間。 

 

三、更正登記與公信力保護適用之問題 

依民法第758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

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同法第

759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

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因此，我

國民法對於不動產物權之得喪變更，如係因法律行為而發生變動者，除當

事人之意思表示外，必須踐行登記之程序，否則不生效力；如係因法律行

為以外之法律事實而發生變動者，必須踐行登記之程序，始得處分其物權。

而依法完成之不動產物權登記，基於土地法第43條規定具有絕對效力，由

於文字過於簡化含糊，參依司法院院字第1919號解釋及院字第1956號解

                                                 
9 陳向榮，『土地建物登記精義』（下）自版，72 年 12 月，499-500 頁。 
10

 內政部 58 年 6 月 4 日台內地字第 315330 號函釋。 
11

 內政部 60 年 10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440767 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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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

實之公信力，故第三人因信賴登記絕對真實而取得土地權利，即視登記為

適法，不因登記原因之不成立、無效或撤銷而被追奪；真正權利人在已有

第三人本於現存之登記，而為取得權利之新登記後，雖得依土地法第68條

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行使塗銷登記之追及權。
12
是以，實務或學說上通

說之見解，認為基於土地法第43條規定，我國之土地登記是具有公信力。
13
 

 

登記之公信力，係為保護交易安全，對於登記簿上所登載之權利事

項，公眾可信賴其為正當、確定者；凡信賴土地登記而取得權利者，縱令

該登記與實際之權利狀態不符，亦應受保護。
14
然而，我國土地登記簿分為

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部，是否舉凡登記事項均受公信力之保護？

此乃涉及倘發生登記錯誤或遺漏時，得否依土地法第69條規定辦理更正登

記之爭議。土地登記制度之基本原理為使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相符，登記

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登記機關應即依土地法第69條規定辦理更

正，以符實際，惟如已有善意第三人因信賴土地登記而取得新權利時，是

否仍得予以更正？實有斟酌之餘地。 

 

四、更正登記與行政法上信賴保護適用之問題 

土地登記為登記機關之行政行為，對人民申請案件所為之核准或拒絕

之意思表示，不論基於何種原因，如對外已發生法律上之效果，自屬行政

處分，對於登記錯誤或遺漏之違法行政處分，如屬授益處分性質者，其撤

銷自應受行政法之規範。按違法授益處分之撤銷，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

規定，撤銷行政處分所欲維護之公益大於信賴保護利益，自得依職權為全

部或一部之撤銷，以匡正行政處分之瑕疵。反之，倘信賴利益值得保護，

且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基於行政行為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

賴，行政處分則不得撤銷。因此，當登記發見錯誤或遺漏時，如受益人主

張其有公法上信賴保護適用時，登記機關在面臨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與

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二者應如何適用？應有釐清之

必要。 

   

  有關土地登記錯誤或遺漏所衍生之更正登記爭議問題頗多，但綜觀我

國現行有關土地登記之主要法規，僅土地法地籍編（第 36 條至第 79 條之 2）

及土地登記規則，輔以行政規則及函令解釋，除此之外，可以說是付之闕

                                                 
12

 李鴻毅，『土地法論』，自版，民國 86 年 9 月，228 頁。 
13

 民法物權編於民國 98 年 1 月增訂第 759 條之 1：「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將我國土地登記具有公信力，予以明文化。 
14

 楊與齡，『民法物權』，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73 年 4 月三版，14 頁；陳鳳琪，前揭書（註 2），50-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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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且國內探討有關我國土地更正登記課題之研究論文甚少，其較著重於

更正登記涉及公信力及更正登記作業程序面改進等問題之探討，縱使論及

以上問題，亦無完整深入之論述。再者，目前行政及司法實務上對於更正

登記爭議問題仍存有不同見解，實有探索與闡明之必要，以確保民眾財產

權益，遂引發研究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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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土地登記之內容必須正確真實，始能確保人民之財產權及維護交易安

全。登記機關如有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之情事發生，將對民眾權益產生

重大影響。雖學說上對於土地更正登記已有諸多文獻進行探討，惟實務衍

生之糾紛及爭議仍然頻繁，值得深究。因此，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論

文之研究目的可以歸納如下： 

 

（一）對於行政實務與司法判決所持見解不一致或具有爭議性問題，加以

分析探討，釐清問題並提出建議，以提供行政機關實務執行及司法

判決之參考。 

 

（二）研提修法建議，俾期減少土地更正登記相關爭議問題之產生，以確

保民眾財產權益。 

 

二、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係採文獻分析法，檢視相關政府出版文獻、行

政解釋、司法實務判決及相關學術論著，加以分析探討，藉以檢視本文所

歸納出之現行土地更正登記相關爭議問題，進而提出解決對策，並研擬未

來修法之方向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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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總計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敘及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

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論文架構，其餘各章主要重點分述如下： 

 

第二章「我國土地登記制度與更正登記之概說」：本章共分為二節，首先

簡要說明我國土地登記法制之沿革，從而探討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之特點；

此外，維護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一致，為土地登記之基本法理，倘發

生登記錯誤或遺漏時，應依土地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因此，第二節將

更正登記之內容作一介紹，並闡述現行更正登記之要件所產生之爭議，俾

利後續深入探討。 

 

第三章「土地法第六十九條關於更正登記規定之探討」：土地登記制度立

法上基本原理之一，係使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一致，因此，土地登記如有

錯誤或遺漏之情形，土地法第 69 條訂有更正登記之機制，以為因應。然而，

更正登記之標準、適用範圍，土地法並無規定，行政、司法實務上產生諸

多爭議，尚有值得探討之課題。首先，更正登記之前提必須登記有錯誤或

遺漏，雖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明定何謂登記錯誤或遺漏，惟實務及學說上

之見解，似有不一致之情形；次外，通說認為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必須

不得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而綜觀歷年來關於土地更正登記之行政訴訟案

件，此為最主要之爭議問題，殊值探討。而要剖析此一問題之關鍵，在於

釐清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內涵，如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適用範

圍包括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之塗銷，則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登記同一性

之限制，恐有重新銓釋之必要。因此，本章就現行更正登記之要件所產生

之問題，逐一分節探討，並提出本文見解，最後就以上問題作一小結。 

 

第四章「更正登記關連問題之探討」：登記錯誤或遺漏應予以更正，以使

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吻合，如已有善意第三人取得新權利，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土地登記具有公信力，是否仍得辦理更正？再者，倘登記機關所

為之更正登記，其性質屬行政處分者，乃涉及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

其應衡酌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倘權利人主張信賴利益保護，登

記機關得否更正？是以，綜合以上爭議問題，藉由檢視相關學術論著及司

法實務判決見解，予以探討及評析，最後就以上問題作一小結。 

 

第五章「我國土地更正登記規範應修正之方向－代結論」：總結及歸納前

面章節所述問題分析之結果，提出我國土地更正登記未來應修正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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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土地登記制度與更正登記之概說 

土地登記，係登記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將所轄境內已辦竣地籍測量之

公、私有土地與建築改良物之標示、所有權及他項權利得喪變更之權利狀

態，登載於地政機關掌管之特定登記簿冊，藉以加強政府管理地籍，確保

人民財產權益及交易安全，並作為課徵土地稅，推行土地政策之依據。以

下先就我國土地登記法制之沿革予以說明，再說明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之基

本特點；此外，維護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一致，為土地登記之基本原

理，如登記完畢發見登記事項與實際關係自始產生不一致時，應即更正，

遂另就我國更正登記之內容予以概略說明，藉以瞭解爭議問題，俾利後續

深入探討。 

 

第一節 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之概說 

一、我國土地登記法制之沿革 

  前北京政府司法部仿傚日本不動產登記法，於民國 11 年 5 月 21 日公

布「不動產登記條例」，計分總綱、登記簿冊、登記程序、登記費及附則

等五章，152 條，施行細則 73 條，明定不動產登記之範圍、方法與程序，

依不動產登記條例第 5條規定：「不動產物權應行登記之事項，非經登記，

不得對抗第三人。」其所規範之登記制度主要係採契據登記制度，即不動

產權利之取得變更，當事人倘訂定契據即已發生效力，僅非經登記不得對

抗第三人，登記機關於登記時不為實質審查，僅形式要件符合即准予登記，

契據所載之內容有無錯誤、虛偽之情事，登記機關不予理會；而對於登記

之權利如發現權源有瑕疵，登記可得推翻，並無公信力可言。
15
。登記官吏

於登記完畢後，發現登記有錯誤或遺漏時，應通知登記權利人及登記義務

人，若係登記官吏之過失造成登記錯誤或遺漏，除第三人於該登記有利害

關係外，應即呈明登記衙門長官更正之，有利害關係人應附具承諾書或其

他證明書。
16
 

   

  民國 18年 1月 29日，立法院第 10次會議決議土地法由吳尚鷹等 5 人

起草，歷時年餘始完成土地法初稿，經多次會議研商審查後，通過「土地

法」草案，於民國 19年 6月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由國民政府於同年 6月

30日公布（舊土地法），共分總則、土地登記、土地使用、土地稅及土地

徵收等 5編，計 31 章 397 條，對於土地登記專列於第二編，分為通則、登

記簿冊及登記地圖、登記程序、登記費、土地權利書狀等 5 章，共計 109

條。嗣於民國 24 年 4 月 5 日，公布土地法施行法，關於土地登記計有 18

                                                 
15

 陳鳳琪，前揭書（註 2），53-54 頁。 
16

 陳向榮，『不動產登記新論』（上），氏著，85 年 1 月，28-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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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土地登記，依據前述規定，係指已辦竣地籍測量之區域，無論公有或

私有土地，均應辦理土地總登記，於土地總登記後，土地權利如有變更或

消滅，應於一個月內聲請登記。登記機關對於所提出之證明文件，應予以

實質審查，而登記之效力，依法所為之登記，具有絕對效力，不得推翻。
17

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

通知或聲請土地裁判所審查後，不得更正。土地裁判所審查後認為於他人

權利無損害者，得准予更正。
18
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傷害者，由地

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
19
而登記完畢後，應繕發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

證明書，以為權利取得之憑證。
20
 

   

民國 35 年 4 月 29 日修訂公布土地法，共分總則、地籍、土地使用、

土地稅及土地徵收 5 編，總條文共計 247 條，關於土地登記部分，係將原

第二編之編章土地登記部分改為地籍編，藉以含括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

分為通則、地籍測量、總登記及土地權利變更登記等 4 章。另外，行政院

地政署於 35年 10月 2日訂頒土地登記規則，共 6 章，總條文 109 條，規

範土地登記之書表簿冊及登記之程序。檢視修正後之土地法及當時公布實

施之土地登記規則，登記機關仍應實質審查，且依該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

效力，即賦予登記以絕對真實之公信力。
21
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

完畢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

不得更正之。
22
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

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
23
 

   

  嗣後，為配合社經環境條件變遷，土地法分別於民國 44 年 3 月、64

年 7月、78年 12月、84年 1月、89年 1月、90年 10月、94年 6月及 95

年 6月，共歷經 8次修正。此外，因應法規增修，以及配合實務執行需要，

土地登記規則自民國35年 10月 2日公布施行以來，亦歷經12次修正作業。

然而，土地法雖然係為解決土地問題之立法，而實際上大部分條文之適用，

已多為特別法所排除取代之，或有條文規定內容不合時宜，有窒礙難行者，

形同具文，整部土地法幾乎被架空，如何全面重整土地法，實為當務重要

之課題。
24
 

                                                 
17

 舊土地法第 36 條規定。 
18

 舊土地法第 94 條規定。 
19

 舊土地法第 39 條規定。 
20

 舊土地法第 89、90 條規定。 
21

 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 
22

 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 
23

 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 
24

 楊松齡，「土地法制定沿革與台灣實施經驗之評析」，台灣法制一百年論文集，台灣法學會，95 年 11 月，533-537 頁；陳立夫，「土地法總點檢」，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6 期，
89 年 11 月，1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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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之特點 

依前所述我國土地登記法制之沿革而言，學者通說認為我國現行土地

登記制度係擷取德國權利登記制及托崙斯登記制之優點，融合而成為一種

新的土地登記制度，期能達成地籍整理、地權保障、規定地價之目的，以

為實施平均地權，促進土地利用之目標。關於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之主要特

點，可分為下列四點
25
： 

 

（一）採登記主義 

民法第 758 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

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土地登記乃

權利變動之生效要件。亦即，縱當事人間基於法律行為而有物權變動之事

實，如不踐行登記之程序，亦不生物權變動之效力；反之，縱為登記，但

如無物權變動的合意，則不生物權變動之效力。 

   

另外，依民法第 759 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

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

處分其物權。」因法律行為以外事實之變動，無須登記，即生效力。質言

之，此種登記並無創設物權變動之效力，在登記之前，即已發生物權變動

之效力，登記僅係使權利狀態一致，並為權利人處分物權之前提要件。 

 

因此，我國民法對於因法律行為之不動產物權得、喪、變更，除當事

人之意思表示外，必須踐行登記之程序，否則不生法律效力；依法律規定

或因法律行為以外之法律事實，不待登記即已發生物權變動之效力，惟處

分其物權時，必須先經登記，否則該處分行為，應屬無效。
26
 

 

（二）登記具有公信力 

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所謂「登

記有絕對效力」，參依司法院民國 28年 9月 15日院字第 1919號解釋：「土

地法（指舊土地法）第 36 條（即現行土地法第 43 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

力，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故第三人

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時，不因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而被追奪；惟此

項規定，並非於保護交易安全之必要限度以外，剝奪真正之權利，如在第

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之前，真正權利人仍得對於登記名義人主張

                                                 
25

 温豐文，前揭書（註 4），149-153 頁；黃志偉，『不動產登記理論與實務』（上冊），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83 年 3 月，34-36 頁；李志殷，「台灣光復初期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工作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92 年 12 月，44-46 頁；陳立夫，前揭文（註 5），230-236 頁；謝哲勝，『土地法』，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協會，95 年 7 月，157-159 頁。 
26

 李志殷，前揭文（註 25），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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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提起塗銷登記之訴，並得依土地法施行法第 28 條

（指舊土地法施行法）向主管地政機關，聲請為異議登記（現行土地法第

75 條之 1，改由法院囑託登記機關辦理假處分登記）。」 

 

另，司法院民國 29年 1月 16日院字第 1956號解釋：「施行法與其本

法，同為依立法程序制定之法律，以施行法確定其本法之意義或限制其適

用，本無不可。綜合土地法與其施行法（均指舊土地法）之規定，而探求

其一貫之法意，土地法第 36 條（現行土地法第 43 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

力，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真正權利

人在已有第三人取得權利之新登記後，雖得依土地法第 39 條（現行土地法

第 68 條）請求損害賠償，不得為塗銷登記之請求；而在未有第三人取得權

利之新登記前，對於登記名義人仍有塗銷登記請求權，自無疑義。院字第

1919號解釋，無須變更。」 

   

  綜上所言，我國土地法第 43 條所稱登記具有絕對效力，即登記之公信

力，係對第三人而言。係指已登記之土地權利，如第三人因信賴登記絕對

真實而取得土地權利，即視登記為適法，不因登記原因之不成立、無效或

撤銷而被追奪；真正權利人在已有第三人本於現存之登記，而為取得權利

之新登記後，雖得依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行使塗銷登記

之追及權。
27
最高法院之判例

28
亦持相同見解。質言之，登記之公信力，係

為保護交易安全，對於登記簿上所登載之權利事項，公眾可信賴其為正當、

確定者；凡信賴土地登記而取得權利者，縱令該登記與實際之權利狀態不

符，亦應受保護。民法物權編於民國 98年 1月增訂第 759 條之 1第 2項，29
將我國土地登記具有公信力，予以明文化。 

 

（三）登記採實質審查主義 

    地政機關受理登記申請案件，地政機關除應核對申請書之記載內容

與、圖式，與地籍測量成果或登記簿所載是否相符外，並應就申請登記原

因事項是否真實，有無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保證書及其他附繳之文件

有無虛偽，以及地政機關是否有管轄權、申請人是否適格等，從實體法上

詳為審查，如審查結果有瑕疵者，即予限期補正或駁回，不予以登記。30換
言之，地政機關受理登記申請案件，應先依法定程序為程序上之審查，再

為權利內容真偽之實質審查，如申請登記的權利是真實的或合法的，才准

                                                 
27

 李鴻毅，前揭書（註 12），228 頁。 
28

 最高法院 33 年上字第 678 號、第 4983 號、39 年台上字第 1109 號、40 年台上字第 1892號、41 年台上字第 323 號判例。 
29

 民法第 759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 
30

 陳鳳琪，前揭書（註 2），56 頁；温豐文、鍾政恭，「論土地登記之實質審查」，現代地政第 156 期，83 年 6 月，5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

許登記。 

 

（四）地政機關設置登記儲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依土地法第 68 條第 1項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

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

時，不在此限。」另同法第 70 條第 1項規定：「地政機關所收登記費，應

提存百分之十作為登記儲金，專備第 68 條所定賠償之用。」因我國土地登

記具有公信力，為避免真正權利人之權利受到損害，特設置損害賠償制度，

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登記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並設

置登記儲金，專備登記賠償之用。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並

未規定是否基於登記人員之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所以，有學者主張土地登

記之損害賠償，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
31
亦即，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

真正權利人受損害者，由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經證明其原因應歸

責於受害人時，地政機關無須負賠償責任。 

 

 

 

 

 

 

 

 

 

 

 

                                                 
31

 廖義男，『國家賠償法』，三民書局，85 年 4 月增訂版，15 頁；陳立夫，前揭文（註 5），236 頁；尤重道，「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之研究」，土地事務月刊第 139 期；土地事務月刊社，72 年 1 月，12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

第二節 更正登記之內容 

依我國土地法第 37 條規定，土地登記係指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

與他項權利之登記，並於「地籍」編中將土地登記分為「土地總登記」及

「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二章，內涵多種登記名稱，依其性質之不同，可分

為以下幾類，包括：總登記，係指未經登記所有權之土地或建物，為第一

次所有權及他項權利之登記；權利變更登記，總登記以後因土地權利移轉、

分割、合併、設定、增減或消滅等原因所為之登記，乃係經常辦理，屬於

經常登記；限制登記，因查封、假扣押、假處分、預告登記等所為之登記，

登記效力為時短暫，屬暫時登記。如前所述，土地登記制度立法之基本原

理之一，為使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吻合，土地登記完畢，倘發生登記事項

與實體關係不一致時，卻不准釐正，勢將嚴重影響不動產交易安全，因此

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更正登記之機制，屬例外性質之登記。
32
本節擬就更正

登記之內容概要說明，並就現行實務上關於更正登記既存見解提出質疑，

茲說明如下： 

 

一、更正登記之定義 

  已登記完畢之土地登記事項，倘因登記申請人或登記人員之疏失，致

有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事發生，而否准釐正，將造成土地登記內容與實體

關係不一致，實非土地登記之目的。是以，為確保登記內容翔實無誤，舊

土地法第 94 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現登記

錯誤或遺漏時，非以通知或聲請土地裁判所審查後，不得更正。土地裁判

所審查後，認為於他人權利無損害者，得准其更正。」嗣後，土地法於 35

年 4月全面檢討修正，修訂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

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

核准後，不得更正。」之後，司法院釋字第 598 號解釋認為原土地登記規

則第 122 條第 2 項
33
及第 3 項

34
規定，如登記錯誤或遺漏有原始證明文件可

稽者，授權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牴觸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與憲法法律保

留原則及法律優位原則有違，內政部遂於 95年 6 月 14 日公布修正土地法

第 69 條：「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

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

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

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原土地登記規則第 122 條則予刪除。 

                                                 
32

 史尚寬，『土地法原論』，正中書局，64 年，73 頁；陳立夫，「土地更正登記之探討-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之闡釋」，發表於 97 年度台北縣市訴願實務研討會，97 年 4 月，11 頁。 
33

 土地登記規則第 122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登記之錯誤或遺漏，如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上級地政機關得授權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 
34

 土地登記規則第 122 條第 3 項規定：「前項授權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範圍，由其上級地政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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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說見解上，經整理相關文獻，關於更正登記之定義，其見解大同

小異。茲將相關學說見解內容分述如下： 

 

史尚寬：
35
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有錯誤或

遺漏時所為之更正。 

 

李鴻毅：
36
更正登記，謂因登記之錯誤或遺漏，經一定程序，將之重加

更正而為之登記。土地登記完畢後，權利之主體、客體及其內容，均無任

何新事實或原因使之變更，僅登記上之錯誤或遺漏事項，經登記人員或利

害關係人發見而為之更正，以期確實。 

 

陳向榮：
37
係指已經登記完畢之登記，於其登記當初之登記手續有錯誤

或遺漏，致登記結果與實體關係之間，有原始的（即自登記開始）不一致

之場合，為消除是項不一致將既有登記之內容之一部分，予以訂正補充為

目的所為之登記也。 

 

來璋：
38
登記錯誤或遺漏，需予改正的登記。 

 

楊松齡：
39
更正登記，係指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現

登記錯誤或遺漏時，以書面申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所為之登記。 

 

蔡珠明：
40
係指已登記之土地權利，因登記有錯誤或遺漏致與真正權利

不符，為加強地籍管理，保障人民產權，由利害關係人或登記人員向地政

機關申辦以回復其真正權利之登記。 

 

黃成翔：
41
已登記完畢之土地權利，因登記有錯誤或遺漏，為地籍管理

之正確性及保障人民財產權，由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申請地政機關辦理登記之更正或塗銷，以回復其真正權利之登記。 

 

綜合歸納上開學說見解，有關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應可定義為：土

地權利登記完畢，如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發見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自始

                                                 
35

 史尚寬，前揭書（註 32），102 頁。 
36

 李鴻毅，前揭書（註 12），224 頁。 
37

 陳向榮，前揭書（註 9），492 頁。 
38

 來  璋，『土地法規大綱』，中國地政研究所，77 年 6 月，76 頁。 
39

 楊松齡，『實用土地法精義』．五南圖書出版社，95 年 11 月，176 頁。 
40

 蔡珠明，「土地建物更正登記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80 年 6  月，44 頁。 
41

 黃成翔，「我國土地登記之更正涉及公信力問題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班論文，94 年 7 月，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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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者，得向登記機關申請更正登記，期使登記事項與實際權利關係切

合，以確保民眾財產權益。 

 

二、更正登記之實質要件 

  更正登記係登記機關為消弭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自始不一致所為登

記，其主要之法令依據為土地法第 69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內政部

另外訂定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以為實務執行之依據。但何種情況可以

更正，何種情況不准更正，法未明文規定。關於更正登記之實質要件，目

前國內學說上及實務上大都肯認有二要件：「須因登記錯誤或遺漏」及「須

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彙整相關法令規定及其他學說見解，簡要敘述

如下： 

 

（一）須因登記錯誤或遺漏 

土地法第 69 條所稱之「登記錯誤或遺漏」，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

規定，
42
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例

如法院囑託辦理 A 地號土地限制登記，惟登記人員誤登記為 B 地號。登記

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而言，例如抵押人會同抵押權人申請 C

地號土地及其地上建物共同擔保之抵押權設定登記，契約書亦已載明，然

登記人員因一時疏忽僅土地辦理登記，而建物卻遺漏辦理之情形。 

 

行政實務上大都認為土地法第69條所稱之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土地

登記規則第13條之規定，即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

者及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而言。在司法實務上，關於判斷何謂登記錯

誤或遺漏，行政法院判決亦多以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之規定為審判標準。
43
 

 

然而，另有少數行政法院判決提出不同見解，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1187 號裁定認為：「查土地法第 69 條、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

134 條規定（95年 6月 30日業已刪除）所謂『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就

登記合法要件及登記原因事實有形式上之錯誤或遺漏外，尚包括行政機關

違反審查基準要求所為之登記。」其認為登記機關違反審查標準所為之登

記，亦屬登記錯誤或遺漏之範圍，似肯認所謂登記錯誤或遺漏非僅限於土

地登記規則第13條規定之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之

                                                 
42

 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及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 
43 改制前行政法院 88 年判字第 3876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3191 號判決、90 年度判字第 793 號判決、95 年度判字第 1608 號判決、95 年度判 1553 號判決、95 年度裁字第 2199 號判決、96 年度判字第 1337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4027 號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度訴字第 7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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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而已。且在學說上
44
大都認為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所謂登記錯誤

或遺漏之定義，係狹義解釋，僅為一例示性規定，不以此為限。 

   

關於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所稱之登記錯誤或遺漏，實務上常引用土

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之定義為判斷標準，但如上所述，此既存見解尚有

其他不同看法，土地登記錯誤或遺漏得否辦理更正，將影響民眾財產權益，

且涉及損害賠償事宜，登記錯誤或遺漏應如何解釋，實有探討之必要。  

 

（二）須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  

    改制前行政法院48年判字第72號判例：「按依土地法第69條規定登記

錯誤之更正，應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若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

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殊非可依上開規定申請更

正登記，以變更原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及49年判字第20號判例：「登

記機關發見登記有錯誤時，除於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之前提下，得依土

地法第69條規定，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核准後更正外，依現行法令，

縱令發見原登記原因有瑕疵，亦無從依職權自為塗銷登記。」亦即，登記

錯誤之更正，應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 

 

  此外，內政部於 91 年 5月 22 日訂定「更正登記法令補充規定」，以

為登記機關審查更正登記之依據，其中第 6 點規定：「申請更正登記，如

更正登記後之權利主體、種類、範圍或標的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不

符者，有違登記之同一性，應不予受理。」、第 7 點規定：「更正登記以

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若登記以外之人對於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

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至於何謂原登記之同一性，

仍未明確解釋，而綜觀學說上見解，大都認為乃指更正登記後，登記事項

所示之法律關係，應與原登記者相同，不得變更。換言之，登記之更正，

有無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須視更正後與原登記者，是否同一土地或建物，

同一權利種類，及同一登記權利人、義務人。
45
例如應為甲地之所有權取得

登記，誤為乙地之所有權取得登記，不得為更正登記（非同一土地）。應

為地上權登記，誤為地役權設定登記，不得為更正登記（非同一權利種類）。

登記權利人應為張三，而誤登記為李四，亦不得為更正登記（非同一登記

權利人）。行政法院亦多採此見解，以為判決標準。
46
 

                                                 
44

 李鴻毅，前揭書（註 12），231-232 頁；温豐文，前揭書（註 4），178 頁；楊松齡，前揭書（註 39），192 頁。 
45 陳鳳琪，前揭書（註 2），69-70 頁；李鴻毅，前揭書（註 12），235 頁；温豐文，前揭書（註 4），179 頁；楊松齡，前揭書（註 39），192 頁；陳立夫，前揭文（註 5），244頁；陳明燦，「台灣土地更正登記與損害賠償之法制經濟分析」；月旦財經法雜誌，第 5期，95 年 6 月，166 頁。 
46 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29號判決、94 年度判字第 997號判決、94年度判字第 1084號判決、95 年度裁字第 2199 號判決、96 年度判字第 27 號判決、96 年度判字第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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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否登記全部錯誤或遺漏，即謂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而不得

辦理更正？陳立夫對於更正登記應「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提出存疑；

且司法實務上仍存有不同見解，舉例而言：關於申請人主張登記名義人登

記錯誤申請登記機關更正登記，最高行政法院 94年度判字第 29號判決
47
認

為更正登記之結果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已逾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登記錯誤

更正之範圍，而改制前行政法院 83年判字第 2406號判決
48
卻主張倘原告確

為真正之土地所有權人，則不涉及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問題，登記機關非

不得依職權予以更正。再者，以權利範圍登記錯誤為例，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27 號判決
49
意旨：不論申請人主張全部或持分部分移轉錯誤，

其所申請之更正登記，均有礙登記之同一性，不應准許；而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876 號判決
50
有不同見解。關於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登

記同一性之既存概念，實有闡明之必要。 

 

三、更正登記之法律性質 

更正登記之法律性質，涉及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者，應如何

救濟之問題，此乃攸關人民基本權益之保障，遂有闡明之必要。為此，改

制前行政法院曾先後作成判例，試分述如下： 

                                                                                                                                   號判決、96 年度判字第 1337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 年訴字第 912 號判決、93年度訴字第 1278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4027 號判決、92 年度訴字第 4954 號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369 號判決、93 年度訴字第 265 號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307 號判決、93 年度訴字第 77 號判決。 
47 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29 號判決：「土地所有權人更正登記之結果將影響該土地原登記所有權人之繼承人及嗣後承買人之權益，致變更原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及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已逾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登記錯誤更正之範圍。」 
48 改制前行政法院 83 年判字第 2406 號判決：「本件原告依據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原為系爭土地真正所有權人，其據以於光復後申辦土地總登記，則其在總登記前仍為系爭土地真正所有權人，核原告請求更正登記之權利主體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記載之權利主體即屬相一致，則其申請更正登記，殊不涉及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問題，亦非屬私權爭執之範圍。本案辦理總登記後未列其為共有人，此項權利主體登記不一致之情形，如係因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所致，依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登記機關及其有監督權之上級機關均非不得依職權予以更正。」 
49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27 號判決意旨：「不論上訴人申請更正登記所主張之登記錯誤之事實，係全部移轉之錯誤或持分四分之一移轉之錯誤，其所申請之更正登記，均有礙登記之同一性，與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有關登記更正之規定不合，而不應准許。」 
50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876 號判決：「本件原誤載使江○○應有部分由 2560分之 186，誤登為 2560 分之 1050，致江○○得以將其中 512 分之 83贈與原告，自己保留 512 分之 127，原更正於無他項權利存在，尚屬的論，惟江○○係向賴○○借款始設定抵押權予賴○○，其同時以部分應有部分贈與原告，如早知其應有部分僅 2560 分之186，其為求向賴○○借款，自不可能將該應有部分贈與原告，因而江○○當時應以先解決其借款設定抵押權為先，如有餘方將其所剩應有部分贈與予原告，較合於江○○之真意，亦與常情較符合，是被告更正錯誤應有部分，剔除原告受贈部分使之歸零，保留江○○實際應有部分即 2560 分之 186，被告依據土地法第 69 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34條及第 144 條規定，函報請臺中縣政府查明核准，再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28 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逕為更正登記，並無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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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6年判字第 64號判例：「土地總登記完畢後，利害關係人發見登記錯

誤或遺漏時，依土地法第 69 條之規定，得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

明核准後，予以更正。該管上級機關所為之核准或拒絕之意思表示，

既足發生法律上之效果，自屬一種行政處分。」 

 

2. 52年判字第 173號判例：「主管地政機關就人民之土地登記聲請所為

之批駁，無論其基於何種原因，既足發生法律上之效果，要不能謂非

行政處分，聲請人對之如有不服，除法令另有特別規定其救濟程序外，

自得為行政爭訟，以求救濟。」 

 

3. 55年判字第 213號判例：「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 2條規定，本件

被告官署 (台南縣政府) 係實施本條例之主管機關，其認為於 42年間

將本件系爭土地徵收放領與原告，自始即屬錯誤。又認為該原告承領

後有違法情事，因而於 54年間令飭所屬鹽水地政事務所，撤銷原告之

承領權，收回耕地，重行放領，並將原告土地所有權狀註銷，而以該

令副本送達於原告，係被告官署本於其主管職權所為之單方行政行

為，而能直接發生法律上之效果，不能謂非被告官署之行政處分。原

告對之，自非不可提起行政爭訟。」 

 

4. 56年判字第 97號判例：「土地登記之內容雖屬私權事項，但地政機關

之登記行為或拒絕登記，則不能謂非行政行為。本件原告請求更正基

地分割登記即變更原土地登記之內容，被告官署通知予以拒絕，此項

拒絕通知，不能謂非消極之行政處分，原告對之不服，自得提起行政

爭訟。」 

 

參依上開判例，登記機關所為之土地登記，無論基於何種原因，如足

以發生法律上之效果，應屬行政處分。此外，在學說上，來璋認為核准或

拒絕更正登記之意思表示，既足發生法律上之效果，當屬一種行政處分；
51

吳庚
52
援引最高行政法院判例，亦認為登記錯誤之更正係屬行政處分。是

以，司法實務及學說係認為登記機關對於土地登記所為之行為，不因其用

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行為，只要對外已發生法律效果，自屬行政處分；

換言之，倘登記事項對外未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則非屬行政處分，僅

屬事實行為，登記機關對於該事實行為所為之更正登記，或拒絕作成更正

登記之要求，該更正登記或拒絕行為應屬事實行為。舉例而言，最高行政

法院 99年度 3月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地政事務所在土地登記

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本土地涉及違法地目變更，土地使用管

                                                 
51

 來璋，前揭書（註 38），235 頁。 
52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氏著，97 年 2 月增訂 10 版，3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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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仍應受原【田】地目之限制』，法律並未規定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自

非行政處分。地政事務所拒絕土地所有權人更正註銷系爭註記之要求，係

拒絕作成事實行為之要求，該拒絕行為亦非行政處分，應屬事實行為。」 

 

綜上，最高法院雖曾判決認為土地登記屬政府之管理行政行為，非屬

行政處分，
53
然而，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所規範者，兼含實體法及程序法

之規定，因此，土地登記之法律性質，應視該登記是否已對外產生法律上

效果，而分別定性為行政處分、事實行為或觀念通知。是以，本文以為，

更正登記乃土地登記意涵之一部分，倘登記機關所為更正登記之核准或拒

絕，係基於公法上所為之意思表示，屬於就特定之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

對外既足以發生法律上之效果，應承認其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惟如登記

錯誤或遺漏之登記事項屬事實行為者，例如土地徵收註記登記，因土地徵

收計畫須先經主管機關（內政部）核准，實際之行政處分已作成，登記機

關僅係配合將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予以註記登記，對外並不發生法律上

之效果，性質上應屬事實行為，
54
因原註記內容有誤辦理更正登記，則該更

正登記不發生法律上效果，故亦非屬行政處分，應定性為事實行為。 

 

四、更正登記之救濟途徑 

（一）行政爭訟 

在法治國家，人民權利若受到國家侵害，應有救濟途徑，因此，登記

機關辦理更正登記，人民權益若因此而受到侵害者，自應有其救濟管道。

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登記機關所為之更正登記，如認為違法者，自

得要求登記機關排除其所為之更正登記。首先，登記機關對於更正登記之

核准或拒絕之意思表示，對外已發生法律上效果者，自屬一種行政處分，

倘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者，自應依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途徑提起行政

爭訟。行政爭訟包括訴願及行政訴訟，人民對於登記機關違法或不當之行

政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提起訴願。
55
易言之，可以對登記機關之

行政作為依法提起訴願者，僅得對行政處分而為之。登記機關對於該行政

處分應先行重新審查是否合法妥當，如認為訴願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

                                                 
53

 最高法院 82 年台上字第 3167 號判決：「土地登記，係指將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標示、所有權、他項權利及其得喪變更之情形，依法定程序登載於政府掌管之登記簿之謂。屬政府之具體事件所為發生公法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不同。又台灣光復後，政府辦理之土地總登記，其目的在整理地籍，僅為地政機關清查土地之一種程序，與物權登記無關，並不影響光復前原權利人因登記取得之物權。」 
54

 陳明燦，「土地徵收註記登記之法律效力」，月旦法學教室，第 27 期，94 年 1 月．24-25頁。 
55

 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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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變更原行政處分；
56
訴願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原處分機關之效力，

57
若申

請人不服訴願決定，應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58
 

 

我國現制之行政訴訟種類，依行政訴訟法第 3條規定得知，可劃分為

撤銷訴訟、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三種類型，人民倘認為登記機關所為之更

正登記違法，損害其權益而請求塗銷，即請求撤銷違法之登記處分，應提

起撤銷訴訟，
59
以資救濟。其次，人民倘主張登記機關所為更正登記無效或

違法，得提起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該更正登記。
60
若係登記機關對人民依法申

請更正登記之案件，予以駁回，或未於法令所定之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

者，則應提起課予義務之訴，請求登記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

之行政處分。
61
撤銷訴訟及課予義務之訴應先經訴願程序始得提起，即未經

訴願前置程序，逕行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之訴，其起訴即因不備其他

要件，於法不合。而確認訴訟須已向登記機關請求確認該行政處分無效，

或違法之行政處分，於當事人未及提起訴願前，即已執行完畢或已消滅者

始得提起之。 

 

更正登記之性質屬事實行為者，在舊有行政訴訟法制下，僅行政處分

始得提起救濟，而新行政訴訟法施行後，人民對於行政機關所為之事實行

為亦得提起救濟。是以，倘登記機關所為之更正登記係屬事實行為，當事

人主張已侵害其權益，認為該更正登記違法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一

般給付訴訟，請求排除侵害回復原狀，即回復未為更正登記之狀態。
62
簡言

之，一般給付訴訟係針對登記機關所作行政處分以外之行政行為。 

                                                 
56

 訴願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原行政處分機關對於前項訴願應先行重新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訴願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並陳報訴願管轄機關。」 
57

 訴願法第 95 條規定：「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就其依第 10 條提起訴願之事件，對於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亦有拘束力。」 
58

 訴願法第 90 條規定：「訴願決定書應附記，如不服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59

 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60 行政訴訟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 
61 行政訴訟法第 5 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 
62 行政訴訟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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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損害賠償 

土地登記記載之內容與實體權利關係一致，是我國土地登記制度相當

重要的課題，倘登記發生錯誤或遺漏，其符合更正登記之要件者，應依土

地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以確保登記名義人之權益。然而，更正登記之

結果，亦可能造成登記名義人權益受有損害。例如：土地標示部關於土地

性質或事實之登記事項，如土地之面積、地目、使用地類別等土地性質之

事項，縱有不真實，亦不受公信力之保護，自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

登記，如土地或建物面積登記錯誤，更正後登記之面積減少，更正登記之

結果將造成登記名義人受有損害。 

 

此外，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我國土地登記具有公信力，於善意第三

人因信賴登記而取得權利時，土地登記縱有錯誤或遺漏，登記機關亦無法

辦理更正登記，將登記內容回復與真實權利狀態一致，真正權利人因登記

機關之登記錯誤或遺漏而受有損害。舉例而言：登記機關因辦理舊登記簿

轉檔作業時，誤將原已辦妥登記之抵押權遺漏轉載，嗣後，系爭標的另已

辦妥其他抵押權設定登記，此時，登記機關縱然發現原來之抵押權設定遺

漏登記，因已有善意第三人辦妥取得新的抵押權設定登記，除取得該第三

人同意外，自無從辦理更正登記，回復登記為第一順位抵押權，原抵押權

人因該登記遺漏而受有損害。 

 

因此，土地法第 68 條第 1項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

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

害人時，不在此限。」觀其立法意旨，在於貫徹土地登記之公示性及公信

力，兼顧交易安全及權利人之權利保障，使其不因登記機關登記之錯誤、

遺漏或虛偽而受損害，乃就登記人員於土地登記有錯誤、遺漏、虛偽，致

人民權益受損時，規定應由登記機關負賠償責任。 

 

土地法第 68 條規範在土地法第三章土地總登記，所稱之登記錯誤、遺

漏或虛偽，是否僅限於總登記所發生者，而不包括日後土地權利變更登記

所發生者？依行政院 41年 5月 26日內字第 2832號函
63
及最高法院 74年度

第 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64
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之所謂登記，並不限於土

                                                 
63 行政院 41 年 5 月 26 日內字第 2832 號函規定：「依照土地法第 43 條之規定，依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故倘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無論其為土地總登記或土地權利變更登記，該地政機關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土地法第 68、69、70 等條雖列第 2 編第 2章，但為強化土地登記之公信力，並依據其立法意旨，仍應適用於土地權利變更登記。」 
64 最高法院 74 年度第 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所謂土地登記，依土地法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觀之同法第 51 條及第 62 條等規定，該土地總登記章內，亦併規定關於他項權利之登記事項，更參照土地登記規則第12 條（現行為第 13 條）之規定，可見土地法第 68 條之所謂登記，並不限於土地總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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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總登記，故無論不動產之總登記、權利變更登記或其他登記，均有其適

用。
65
故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無論其為土地總登記或土地

權利變更登記，地政機關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再者，關於土地法第 68 條損害賠償責任，該條並未規定是否須因登記

人員之故意或過失為要件，學說
66
及司法

67
實務上認為因登記錯誤、遺漏或

虛偽，致土地權利人受損害，係採無過失賠償責任主義。亦即，只要因為

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而致有受損害者，登記機關不論有無故意或過失，

皆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此損害之發生，登記機關如能證明損害之原因應

歸責於受害人時，則可免除賠償之責。而受害人向登記機關請求賠償，如

遭拒絕，得向民事法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68
 

 

倘若登記機關之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係因第三人之詐術行為所致

者，是否屬土地法第 68 條賠償範圍？最高法院 57年度台上字第 3295號判

決
69
似認為如申請人以不法手段偽造證件，變造登記資料者，則登記機關不

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 83 年台上字第 1904 號判決更明白指出，如地

政機關之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係因第三人之詐術行為所致者，則不在

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前段適用範圍，
70
民事法院多以此裁判為論判基礎，

認為因第三人之詐術行為所致登記機關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不適用土

地法第 68 條規定。
71
亦有法院主張所謂虛偽登記，既係指地政人員明知或

可得而知登記原因文件為不實仍為登記之情形，自係地政人員有故意過失

之情形，縱使係屬因第三人實行詐術所致，倘承辦人員有未本於其專業知

                                                                                                                                   記。故若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無論其為土地總登記或土地權利變更登記，該地政機關均應依土地法第 68 條負損害賠償責任。」 
65 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1684 號判決、95 年度台上字 第 2181 號判決。 
66

 陳鳳琪，前揭書（註 2），61 頁；陳立夫，前揭文（註 5），6 頁；尤重道，前揭文（註
31），12 頁；廖義男，前揭書（註 31），15 頁。 

67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538 號判決。 

68
 土地法第 71 條規定：「損害賠償之請求，如經該地政機關拒絕，受損害人得向司法機關 起訴。」 

69
 最高法院 57 年度台上字第 3295 號判決：「有關土地登記事項，固以土地登記簿之記載為準，但土地登記簿之記載及其原始資料，如確係出於變造者，自不能仍為該登記有絕對效力。」 

70 最高法院 83 年台上字第 1904 號裁判：「按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此所謂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因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而言，土地登記規則第 12 條（現行為第 13 條）定有明文。又登記虛偽則指地政人員明知或可得而知登記原因文件為不實仍為登記者而言。如地政機關之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係因第三人之詐術行為所致者，則不在土地法第 68 條第一項前段適用範圍。」 
71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369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83 年度重上國字第 8 號判決、95 年度重上國字第 3 號判決、95 年度重上國字第 7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4年度重上國字第 1 號判決、臺灣台中地方法院 93 年度國字第 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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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及技術盡職務上注意義務之情事發生，仍足認為屬於土地法第 68 條第１

項前段所謂之虛偽登記範疇。
72
我國土地登記制度立法上基本特點，其中對

於登記係採實質審查主義，及登記之損害賠償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本文

以為，土地法第 68 條第 1項但書已明白揭示地政機關之免責要件為「證明

其原因歸責於受害人時」，倘受損害者已符合損害賠償要件，即須因登記

錯誤、遺漏或虛偽、須有損害發生、損害發生須不可歸責於受害人及須存

有因果關係，縱然係因第三人使用詐術所致，登記機關仍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土地法第68條第1項損害賠償請求權，性質上應國家賠償請求權；土地

法第68條、第70條及第71條規定，為國家賠償法第6條所稱「國家損害賠償

特別規定」，應優先國家賠償法而適用。關於土地法第68條賠償請求權之

消滅時效，舊土地法施行法第14條規定：「土地法第39條規定之損害賠償

請求權，自登記之日起，二年內不行使而消滅。」而現行土地法對於此點

並未明定，學者
73
主張自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8條

74
之規定，行政實務上亦採

相同見解；
75
然而，司法實務卻出現適用國家賠償法第8條

76
及民法第125條

77
二種不同判決。為解爭議，最高法院98年度第6次民事庭會議決議，關於土

地法第68條登記機關損害賠償責任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土地法既未規

定，即應依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據以判斷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

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72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938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重上國字第 7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4 年度重上國字第 1 號判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3 年度重國字第 5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4 年度重國字第 10 號判決。 
73 來璋，前揭書（註 38），81 頁；李鴻毅，前揭書（註 12），231 頁；陳鳳琪，前揭書（註2），64 頁；温豐文，前揭書（註 4），177 頁。 
74 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75 內政部 77 年 2 月 12 日台（77）內地字第 574642 號函：「按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現行土地法未為明定，惟既係公務人員之特定行為侵害人民權益，自應適用國家賠償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至本部 76 年 3 月 19 日台（76）內地字第 485793 號函係針對登記儲金保留年限予以明定，並非對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重新另為特別核釋。」，收錄於地政法令彙編，內政部編印，民國 93 年 2 月，第 01-01-310 頁。 
76 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1723 號裁判、93 年度台上字第 1519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8 年度上國字第 10 號判決、89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23 號判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92 年度重國字第 2 號判決、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938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5 年度上國字第 1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重上國字第23 號判決、96 年度上易字第 488 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5 年度重國字第 1 號判決。 
77 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2060 號判決、85 年度台上字第 670 號判決、94 年台上字第95 號判決、95 年台上字第 264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87 年度重上字第 114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1 年度上字第 97 號判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6 年度重國字第 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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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法第六十九條關於更正登記規定之探討 

第一節 前言 

更正登記必須具備因登記錯誤或遺漏，以及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等

實質要件，而歷年來關於土地更正登記之行政訴訟案件，最主要的爭議亦

在於「是否確屬登記錯誤或遺漏」及「是否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之問題

上。首先，何謂登記錯誤或遺漏？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規定：「土地法

第68條第1項及第69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

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換言之，

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並無不符者，及應登記之事項

而無漏未登記者，即無登記錯誤或遺漏之處，不得更正。按土地登記事項

與實體關係一致是土地登記制度最重要的原理，土地法第69條立法目的係

為確保登記內容與實體關係相符，如以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規定作為認定

得否更正登記之標準，是否真能消弭二者不一致之情形，實有探究之餘地。 

 

此外，參依最高行政法院48年判字第72號及49年判字第20號判例，登

記錯誤之更正，應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而所謂不妨害原登記之

同一性，係指更正登記後，登記事項所示之法律關係，應與原登記者相同，

不得變更。而學說上及實務上對於依土地法第69條所為之更正登記，以不

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之見解雖無二致，惟是否權利範圍、權利人更正

即謂違反同一性，不得辦理？學說及司法判決似有不同見解，實有釐清之

必要。以下就「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及「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登記之

同一性」等問題分節探討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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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登記錯誤或遺漏意涵之探討 

土地法第69條開宗明義就提及更正登記須確屬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形

始得辦理，且因登記錯誤或遺漏而致權利人受有損害者，依同法第 68 條規

定登記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因此，「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將影響

登記機關得否辦理更正登記及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現行實務與學說上對

於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仍有不同見解，本節擬就現行行政、司法實務面，

以及學說面之見解先予詳述，並就爭議問題加以探討。 

 

一、土地法第 69 條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 

（一）行政實務見解 

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所稱之「登記錯誤或遺漏」，於 35年 10月 2日地

政署公布施行之土地登記規則原無相關定義解釋，因考量登記錯誤或遺漏

為請求更正登記及損害賠償之前提要件，若不予以明定，恐生爭議，內政

部嗣以 65年 6月 18日台內地字第 682305號函釋：「土地登記完畢後，發

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不論其為權利聲請錯誤或地政機關登記錯誤所致，

均得由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檢具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聲請辦理更正登記；惟如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亦有錯誤，則已

逾更正登記之範圍，地政機關應不予受理。」於 69 年 1 月 23 日修正土地

登記規則時參照上開解釋函令，增訂第 12 條規定：「土地法第 68 條及第

69 條所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

不符而言。」，明定其涵義，以便認定。
78
嗣後，為使登記人員瞭解登記錯

誤或遺漏之區別，於 90年 9月 14日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為：「土

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及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

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

以明定其定義。
79
質言之，依現行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登記事項與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並無不符者，以及應登記之事項而無漏未登記之情

形者，即非謂登記錯誤或遺漏，不得更正。 

 

內政部訂頒「土地法第 46 條之 1至第 46 條之 3執行要點」第 20 點規

定：「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完竣後，發現原測量錯誤者，依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第232條辦理測量成果更正後，再依土地法第69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34

條辦理土地標示更正登記，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土地所有

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如有異議，應向司法機關訴請裁判。」、「辦理土地複

丈與建物測量補充規定」第 11 點規定：「有左列測量錯誤情形之一者，地

政事務所得依照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78

 內政部編印「土地登記規則暨說明」，69 年 3 月，7 頁。 
79

 內政部編印「土地登記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90 年 9 月，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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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面積係日據時期計算錯誤者。（二）因都市計畫樁位測定錯誤

致地籍分割測量錯誤，經工務機關依法完成樁位更正者。（三）都市計畫

樁位測定並無錯誤，因地籍逕為分割測量錯誤者。」上開規定對於登記事

項與原始證明文件內容未有不符，惟其證明文件本身有錯誤仍得依土地法

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顯與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之規定捍格。 

 

綜觀 69年增訂土地登記規則第 12 條（現行第 13 條）以前之行政解釋

函令，關於土地有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事，縱算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並無不符，倘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容因不符法令規定而有錯誤之情

形，新權利人、原權利人與利害關係人對於該項土地登記之錯誤並無異議，

亦無其他情弊，仍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諸如：內政部 58

年 1月 28日台內地字第 302394號函：「二、查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登記

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

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本案高雄市民孫○○所有土地誤登

記與高雄市政府所有如何處理一節，倘確如來函所敘該市政府與所有權人

間對該項土地登記之錯誤並無異議，亦無其他情弊，得由原所有權人孫○

○取得該市政府之承諾書，依上開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申請更正登記。」、

內政部 66年 2月 15日台內地字第 731059號函：「台中縣梧棲農地重劃區

忠孝段Ａ地號土地，其中原所有權人某甲持分額 50 分之 2，及某乙原持分

額 50 分之 15，因重劃對照清冊繕寫錯誤，將兩人持分額互相顛倒，致登記

錯誤，申請更正乙案，既經貴府查明其登記錯誤，係地政機關因重劃對照

清冊繕寫錯誤所致，可准依照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不受本部 65 年 6

月 18日台內地字第 682305號函主旨末段之限制。」
80
 

 

惟內政部嗣於 65年 6月 18日台內地字第 682305號函釋，將原解釋登

記原因證明文件錯誤或遺漏仍得辦理更正登記，變更為如原始登記原因證

明文件亦有錯誤，則已逾更正登記之範圍，不得更正，並於 69 年 1 月 23

日參照上開函釋將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明訂於土地登記規則。 

 

關於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於增訂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後，始有明

確規範，即必須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或應登記

之事項遺漏而言，嗣後解釋有關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所稱之登記錯誤或

遺漏，亦多參酌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之定義。諸如：內政部 73年 11

月 22日台（73）內地字第 267554號函：「查土地法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

或遺漏，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 條規定（修正後 13 條）係指登記之事項與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而言。本案土地登記為國有，係依土地

                                                 
80 同樣解釋者，如地政部 37 年 10 月 22 日京地籍字第 2028 號電、內政部 58 年 6 月 4 日台內地字第 315330 號函、60 年 7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42361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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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53 條規定辦理，並無錯誤或遺誤情事，應無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之適

用。」、內政部 81年 11月 17日台（81）內地字第 8113887號函：「土地

登記規則第 12 條規定：『土地法第 68 條及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

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而言。』故因地籍圖

重測錯誤，辦理更正登記，致善意第三人權益受損，並無上開法條之適用。」 

   

然而，內政部嗣後之行政函釋是否均參酌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登

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予以解釋？其實不然。舉例而言：內政部 82年 7月 16

日台（82）內地字第 8285554 號函：「（三）日據時期土地重劃地區地籍

清理成果公告確定，並完成土地登記後，始發現測量界址錯誤者，應斟酌

個案情況，查明如屬重測錯誤，仍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121

條規定辦理更正，惟不影響原公告確定之效力。」81、內政部 81 年 7 月 9

日台（81）內地字第 8108812 號函：「查本件債務人潘○○所有之不動產

經法院強制執行查封後，因債務人於 77年 12月 25日死亡，執行法院雖依

前開強制執行法及未繼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聯繫要點規定，通知地

政機關由債權人謝○○代為申請辦理繼承登記後，已登記為債務人之繼承

人潘宜○等三人公同共有，惟該繼承人如確有合法拋棄繼承之事實，在執

行程序未終結前，應由執行法院通知地政機關辦理更正登記，執行程序終

結後，則可由利害關係人逕向地政機關申請更正登記。」82，上開解釋係關

於重測後地籍圖與重測時地籍調查表記載之指界位置不符，係重測時界址

測量錯誤所致之登記錯誤、或因政府機關核發之文件內容有誤所發生之登

記錯誤，於辦理登記時確依所附之原因證明文件登記完畢，惟該原始證明

文件本身發生錯誤，亦得辦理更正。 

 

  是以，關於土地法第 69 條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相關行政函示解釋

應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之內容，始為登記錯誤或遺漏；惟亦有函

釋認為，倘登記錯誤或遺漏所依據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係政府機關之錯誤

所致，縱然登記內容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並無不符，亦屬登記錯誤或遺

漏而准予更正，造成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審認標準，產生不一致之情形。 

 

                                                 
81 同樣解釋者，如內政部 70 年 8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37458 號函：「本部 68 年 3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 10876 號函釋公告期滿無異議，即為確定，係指重測作業過程中無錯誤者而言，如發現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應依照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本案台北縣板橋市介壽段 861 地號及 862 地號土地鄰接界址，重測後地籍圖與重測時之地籍調查表所載指界位置不符，既經貴處測量總隊派員檢測，確定係重測時界址測量錯誤所致，自應依照上開法條意旨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121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後，通知雙方當事人。」 
82 同樣解釋者，如內政部 74 年 7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330682 號函：「關於拍定人持法院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後，執行法院囑託更正拍定人之權利範圍疑義案，貴處所擬准依執行法院函囑內容辦理更正之意見核屬可行，同意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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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實務見解 

1.行政法院 

部分行政法院判決見解認為，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所稱之登記錯誤

或遺漏，係指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之情形，即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

明文件所載內容並無不符或遺漏之情形，非屬土地法第 69 條所稱之登記錯

誤或遺漏，不得辦理更正，舉例如下：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判字第 682號判

決：「登記錯誤之更正，僅能更正為『記入土地登記簿之事項』與『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相符為止，不能超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

內容』範圍。」、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79 號判決：「已登記之私

權內容與實際不符者，登記機關除因登記錯誤或遺漏，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

規定更正外，非經民事法院確定判決，不得逕為更正登記。登記機關得更

正之錯誤或遺漏，係指登記內容與登記所源自之原始文件不符而言。若因

登記內容與原始文件以外之資料不符，即認為登記錯誤或遺漏而更正登

記，自非適法。」
83
  

 

然而，亦有部分行政法院裁判對於土地法第 69 條所稱之登記錯誤或遺

漏，不以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之定義為限，諸如：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

判字第 1876號判決：「土地重測如雙方所指界址事實上確屬一致，衹因重

測人員之疏失，致地籍圖與實地不符，得准予依照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予

以更正，於更正後通知雙方當事人，如尚有異議時，可囑向司法機關訴請

裁決，復經內政部 69年 3月 18日 69台內地字第 2752號函釋甚詳。」
84
、

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裁字第 309號裁定：「土地登記規則第 134 條規定（已

廢止）所謂「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就登記合法要件及登記原因事實有形

式上之錯誤或遺漏外，尚包括行政機關違反審查基準要求所為之登記。」
85
、

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456 號判決：「系爭依法院民事判決確定之

土地登記，因法院作業之疏失，誤發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致發生登記錯

誤情事。該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判決確定證明書），既經原核發之法

院發現有誤而予以撤銷，且此項錯誤不涉及登記所示私法關係之爭執，依

上開規定，上訴人本有聲請上級機關台中縣政府查明核准後予以更正之義

                                                 
83

 同樣見解者，如改制前行政法院 81 年度判字第 1169 裁判要旨：「系爭土地移轉登記時，登記事項同樣見解者，如改制前行政法院 81 年 6 月 18 日裁判要旨：「系爭土地移轉登記時，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並無不符，縱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不實，或證明文件係偽造無效，亦非土地法第 69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121 條所稱之『登記錯誤』而得逕予更正。」、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度判字第 1899 號判決、93 年度判字第918 號判決、93 年度判字第 1121 號判決、93 年度判字第 1530 號判決、94 年度判字第824 號判決、94 年度判字第 997 號判決、94 年度判字第 1084 號判決、95 年判字第 1553號判決、95 年度判字第 1608 號判決、95 年度裁字第 2899 號裁定、96 年度裁字第 431號裁定、96 年度判字第 1337 號判決、96 年度裁字第 4190 號裁定、97 年度裁字第 3211號裁定。 
84

 同樣見解者，如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456 號判決。 
85

 同樣見解者，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訴字第 1187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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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乃其上級機關竟命轉飭被上訴人仍需再經法院判決塗銷，始得據以申

請塗銷登記。此項指示與上開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未合。上訴人

依照上開違法指示，拒予辦理更正，自屬違誤。」 

 

2.民事法院 

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應依土地法第69條辦理更正登記，

期使登記事項符合實體關係，確保民眾財產權益及不動產交易安全；惟不

符更正登記之要件而無法辦理更正時，為確保權利人權益，我國土地登記

制度之特點之一，係設置登記損害賠償責任，即登記錯誤或遺漏致受有損

害者，依土地法第68條規定，地政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土地法

第68條損害賠償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應可供作土地法第69條

更正登記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參考。 

 

綜觀民事法院對於土地法第68條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多認為

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之規定乃屬例示事項。諸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

470號判例：「土地登記規則第12條（現行第13條）固有『土地法第68條所

謂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而

言』之規定，惟此僅係就土地法第68條所定之登記錯誤或遺漏加以例示之

解釋，非謂可限制土地法第68條之適用。此就土地登記規則第12條（現行

第13條）解釋土地法第68條所定之『登記錯誤或遺漏』而未就同法所稱之

『登記虛偽』有所解釋，不難推知。」依此判例之指示可知：土地法第68

條所稱之登記錯誤或遺漏並不限定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所指之情形而言。

之後民事法院判決亦一再重申此一見解。
86
另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519

號判決闡釋：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申請辦理之所有權移轉案，僅由權

利人單獨申請而未會同義務人，登記機關竟准予登記，自屬土地法第68條

所規定登記錯誤之情形。 

   

綜上，目前行政法院及民事法院關於土地法第 69 條「登記錯誤或遺漏」

之意涵，是否侷限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之定義，似有莫衷一是之情

形。 

 

（三）學說見解 

陳鳳琪
87
：土地登記規則第 12 條規定：「土地法第 68 條及第 69 條所

稱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

而言。」此於認定登記損害賠償責任之歸屬，並無不妥，其於登記之更正，

                                                 
86 同樣見解者，如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1461 號判決、90 年度台上字第 1233 號判決、91 年度台上字第 462 號判決、91 年度台上字第 1172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0 年度重上國字第 3 號判決。 
87 陳鳳琪，前揭書（註 2），65-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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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反滋窒礙。更進一步指出，一般而言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之製作，皆頗為

審慎，然非謂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均無漏誤者。倘另有足資證明其漏誤之文

件，而認其非屬登記之錯誤或遺漏，必將導致因登記人員疏忽致登記之漏

誤，得申請更正，其因申請人之疏忽所致者則否，顯有失公平，並難以適

應實際需要，土地登記規則第 12 條（現行為第 13 條）規定實尚有予以研

酌餘地。 

 

李鴻毅
88
：所稱錯誤，指登記事項與實際不符。所稱遺漏，指應登記事

項未為登記。惟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 條（現行為第 13 條）規定，所稱錯

誤或遺漏，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而言。此

項規定，係從狹義解釋，與土地法第 68 條之立法精神不符，僅能以例示視

之（最高法院 76 年度第 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非謂可限制土地法第 68

條之適用（最高法院 76年度台上字第 470號判決）。 

 

温豐文89：所謂登記錯誤或遺漏，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 條（現行為第

13 條）規定，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而言。

惟此僅係例示規定而已，其他情形之錯誤或遺漏，只要符合更正登記之要

件，亦得更正。 

 

楊松齡
90
：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稱謂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為一

例示性之規定。 

 

蔡珠明
91
：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對登記錯誤或遺漏，定義為指登記之事

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而言，較不週延，因為登記錯誤或

遺漏除土地登記規則所指的情況外，尚包含登記原因證明文件與登記事項

之記載相符，但證明文件有錯漏，因而登記事項亦不正確，遂建議修正登

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為「登記之錯誤或遺漏得以更正登記方式辦理者，係

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或雖相符，但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係行政機關核發錯漏而言。」在適用上必須注意，若為私人以

此方法行之應不准許，以防弊端。 

 

學說上亦多認為將土地法第69條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限縮在

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之規定，應有未妥，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所稱之登記

錯誤或遺漏，係狹義之解釋，為一例示性質，非以此為限。 

 

                                                 
88

 李鴻毅，前揭書（註 12），231-232 頁。 
89

 温豐文，前揭書（註 4），178 頁 
90

 楊松齡，前揭書（註 39），192 頁。 
91 蔡珠明，前揭文（註 40），94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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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記錯誤或遺漏意涵之爭議 

（一）問題提起 

  關於土地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訂有明文，即

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並無不符者，及應登記之事項

而無漏未登記者，即無登記錯誤或遺漏之處，不得更正。土地登記事項與

實體關係一致是土地登記制度最重要的原理，土地法第 69 條立法目的係為

確保登記內容與實體關係相符，如以上開標準作為認定得否更正登記之要

件，恐難消弭二者不一致之情形。舉例而言，倘申請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9 條規定檢具繼承系統表及相關證文件辦理繼承登記完畢後，其他被隱匿

之繼承人主張登記之內容有錯誤、遺漏之情事，在未有善意第三人取得權

利前，經所有合法繼承人會同申請更正登記，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

登記機關認定其不屬登記錯誤或遺漏，而不予受理；又，地籍圖面積與土

地登記簿面積不符，係因登記機關辦理分割測量，面積誤植所致者，登記

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測量成果圖）並無不符之情形，不得辦理更正
92
。

上開案例並非私權有所爭執，縱然訴諸法院，法院亦無從審理，行政機關

又否准更正登記，將造成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不吻合而無法解決之窘境。

因此，登記錯誤或遺漏限縮於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之情形始能更

正，似與土地法第 69 條之立法目的未合。惟行政、司法實務出現不同見解，

實有探究之必要，以下擬以法院判決為例，提出本文見解。 

 

（二）行政法院案例探討 

1.法院撤銷原核發之判決確定證明書，登記機關拒絕辦理更正回復原所

有權－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1456號判決 

（1）事實概要 

甲為被繼承人林○○原所有座落 A 地號等 17 筆土地應有部分 12

分之 1 之合法繼承人之一，而該等土地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確定：甲等應將被繼承人林○○所有 A 地號等 17 筆土地應有部分 12

分之 1 辦理繼承登記後，所有權移轉登記與乙，並由乙持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所發「判決確定證明書」向地政事務所申辦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地政事務所於 83年 6月間准予登記完竣，惟該判決確定證明書已

由原核發之法院於 88年 9月間撤銷，甲乃據以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塗銷

目前土地所有權尚登記為乙所有之登記，並回復登記為甲等所有，經

地政事務所函復：「．．．兩造之權利是否准予撤銷原登記，依前開法

令規定，仍需再經法院判決塗銷，始得據以申請塗銷登記。」，甲不服，

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案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89年

度訴字第 381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地政事務所提起上訴，

經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1456號判決駁回上訴。 

                                                 
92 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160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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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決理由 

按「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

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為土地

法第 69 條所明定。系爭依法院民事判決確定之土地登記，因法院作業

之疏失，誤發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致發生登記錯誤情事。該原始登

記原因證明文件（判決確定證明書），既經原核發之法院發現有誤而予

撤銷，且此項錯誤不涉及登記所示私法關係之爭執，地政事務所本有

聲請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予以更正之義務，乃其上級機關竟命轉飭甲

仍需再經法院判決塗銷，始得據以申請塗銷登記，此項指示與土地法

規定未合。地政事務所依照上開違法指示拒予辦理更正，自屬違誤。 

 

（3）分析 

依民法第 759 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

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

得處分其物權。」上開案例乙因為法院判決確定，不經登記即已取得

系爭土地所有權，其物權已真實產生變動，且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

畢，惟事後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已由原核發之法院予以撤銷，則據以

發生物權變動之依據業已失所附麗，即乙取得土地所有權之依據已不

復存在，乙已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登記機關所為之登記，雖該登

記事項與原始登記證明文件未有不符之情事，非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

所稱之登記錯誤，然事實上則發生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不一致之情

形，自屬登記錯誤之型態，登記機關應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予以更正

塗銷該移轉登記，自無從要求另行訴請法院判決後始得塗銷。是以，

本文贊同法院判決見解，對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稱之登記錯誤或

遺漏，應解釋為例示規定，縱算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相符，

惟該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發生錯誤而造成權利關係不存在，肇致登記事

項與實體關係不吻合，應屬登記錯誤之態樣。 

 

2.土地標示面積登記錯誤－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度判字第 1608號判決 

（1）事實概要 

甲所有坐落 A地號土地，前參加其自辦 56年度東勢寮農地重劃，

重劃結果公告該筆土地面積為 2.284 公頃，惟因系爭土地與同小段其

他地號土地，均位處於 60年度安仁農地重劃區邊緣，地形彎曲不整，

故縣政府乃將上開土地納入安仁農地重劃區截彎取直，而後重新計算

取直後面積，並於 69 年 12 月間函請地政事務所將面積訂正登記為

2.6427 公頃。嗣地政事務所於 91年間辦理擴大縣治所在地都市計畫區

公共設施用地逕為分割測量時，發現系爭土地地籍圖面積與土地登記

簿面積不符，函請縣政府查明後辦理更正。案經地政事務所辦理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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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登記為 2.284 公頃，並通知甲業已辦理更正登記完竣。甲不服，

提起訴願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案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3年度訴

字第 615號判決駁回甲之訴，甲亦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160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2）判決理由 

○1「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

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土地法第

68 條第 1項及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

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

者。」行為時土地法第 69 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分別定有明文。

關於登記錯誤之認定，應依行為時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為之，

即「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始屬登記錯

誤而得予更正。 

 

○2 地政事務所認定系爭土地面積登記錯誤，無非以其於 91 年間辦理

擴大縣治所在地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逕為分割測量時，發現土

地登記簿登記之面積與地籍圖不符，乃函請縣政府處理。經縣政府

查閱截彎取直後地籍圖，並派員實地檢測，發現 60 年間辦理截彎

取直，並未涉及系爭土地地籍圖線更動，且依地籍圖重新計算其土

地面積為 2.284 公頃，與 56 年度東勢寮農地重劃結果公告面積一

致為據，然並未主張系爭土地於 70 年 1 月 6日之登記面積，與登

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不符；況地政事務所亦稱 69 年縣政府之

前開案卷業已銷燬，無可稽考，是本件自難認有「登記事項與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情形，亦即系爭土地於 70年 1月 6

日所為面積為 2.6427 公頃之登記，並無行為時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

之登記錯誤情形，地政事務所將面積更正登記為 2.284 公頃，即與

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有違。 

 

（3）分析 

本案系爭土地原始登記面積為 2.284 公頃，69年因故重新計算面

積發現計算錯誤，遂將面積更正登記為 2.6427 公頃，嗣於 91 年地政

事務所辦理逕為分割測量時，發現系爭土地地籍圖面積與土地登記簿

面積不符，經查發現當年重新計算面積時並未涉及系爭土地地籍圖線

更動，且依地籍圖重新計算其土地面積確為 2.284 公頃，與原先登記

之面積一致，顯示 69年面積之訂正係屬錯誤，地政事務所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查明後，辦理面積更正。惟最高行政法

院判決認為，69年所辦理之面積更正，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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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不符之情形，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之規定，非屬登記錯誤之情

況，遂判決撤銷原處分，即撤銷更正登記，回復原錯誤之面積。本文

以為，土地面積乃為土地之物理狀態，為一事實狀態，69年辦理面積

更正時，地籍線亦未更動，純粹係計算錯誤所致，該錯誤面積與事實

狀態自始產生不一致，當屬登記錯誤之態樣，地政事務所為顧及地籍

完整與圖簿一致，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自屬適法，法

院判決見解將登記錯誤限縮在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之規定而否准更

正，將造成錯誤登記永久存在，甚而影響繼受取得者之權益，實非土

地登記之本旨，此一法院判決見解，恐有待商榷。 

 

三、本文見解 

土地登記內容與實體關係不一致時，應予以釐正，以維地籍資料之正

確。所謂實體關係，關於土地標示之登記上，指土地真實之物理狀態；關

於土地權利之登記上，指真實之物權變動，即物權之得喪變更。
93
因此，本

文以為，凡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自始不符，即所謂登記錯誤或遺漏。要言

之，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該實體之權利關係或表示物之物理上狀況之記

載，與現實被登記之部分，二者有不吻合之情況而言。登記錯誤或遺漏使

得土地登記與實體關係間自始產生不一致之情形，大體可分為三種態樣：

實體關係不存在或無效，但存在登記；實體關係存在且有效，但登記不存

在；或實體關係存在且有效，雖存在登記，但登記內容與實體關係有差異。94
而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及第 69 條所稱登

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

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所規範之情況，僅為上述部分錯誤態樣，

而非全部。再者，基於土地法第 69 條之立法目的，在於確保土地登記內容

與實體關係間正確無誤，因此，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

之定義，應解釋為僅屬一例示性質，非可侷限於該條文所稱之情形。 

 

具體言之，如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自符合

土地法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形；惟登記事項雖與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相符，倘能證明原始證明文件有錯誤之情事，而致實體關係無效或不

存在，卻存在登記，亦應解釋屬於登記錯誤。否則，將產生明知有登記錯

誤之情形，卻無從辦理更正登記之窘境。 

 

本文以為，土地登記制度立法上基本原理之一，為使登記簿記載內容

與實體關係吻合，如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產生不一致時，自應予以釐

正。登記錯誤或遺漏應指對於本應登記而未予記載，或記載事項非屬正確

                                                 
93

 陳立夫，前揭文（註 5），229 頁。 
94 陳立夫，前揭文（註 5），2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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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登記，而造成實際權利關係或物之事實狀態與登記事項有不符之情形，

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僅錯誤樣態之一，應解

釋為一例示性規定，非可將登記錯誤或遺漏限縮於「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及「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其他登記

錯誤或遺漏而符合更正登記之標準者，亦得准予更正，始符合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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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更正登記同一性問題之探討 

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者，得辦理更正登記，然對於更

正登記之適用範圍並無規定，依改制前行政法院 48 年判字第 72 號判例及

49 年判字第 20 號判例意旨，得為更正登記者，必須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

性，倘有礙原登記之同一性，則不許更正。綜觀歷年來更正登記之訴訟案

件，多以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而否准更正登記，應如何判斷有無違反登記

同一性？此乃涉及我國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之適用範圍究竟及於何處？

本節擬就現行法令規定、學說見解加以闡述，並就實務之爭議問題探討分

析，藉以釐清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適用範圍，並以法院判決為例，個

案分析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解釋。 

 

一、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適用範圍 

（一）現行法令關於消弭登記錯誤或遺漏之處理方式 

  如何消弭登記錯誤或遺漏，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

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

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另外，內政部於 84 年 7 月 12 日修正土地

登記規則時增訂第 132 條：「依本規則不應登記，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

錯誤登記之土地權利，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

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嗣後配合行政程

序法公布，內政部爰於 90年 9月 14日修正該條文，條次調整為第 144 條：

「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

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

塗銷之：一、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二、純屬登記機

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且學者亦曾主張：按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更正，

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如有害其同一性時，則不許為更正登記，

應依塗銷登記之方法為之。
95
 

 

  綜上所述，依現行土地登記相關法令規定，消弭登記錯誤或遺漏之處

理方式，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塗銷」均

屬之。 

 

（二）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塗銷」之定義 

  內政部於 84年 7月 12日修正土地登記規則時增訂第 132 條：「依本

規則不應登記，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登記之土地權利，於第三人取

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查明核准後塗銷之。」觀其立法意旨，認為依土地登記規則不應登記，純

                                                 
95

 張龍文，「民法物權實務研究」，漢林出版社，66 年 6 月，71 頁、2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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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登記者，並非私權有所爭執，民事法院亦無從受

理審判，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登記權利前，自應由登記機關依職權撤銷原

處分，辦理塗銷登記。
96
嗣後，因應行政程序法公布，考量違法之行政處分

除係無效或瑕疵已補正者外，其餘均屬得撤銷，基於依法行政原則，並兼

顧信賴保護原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及第 119 條規定，登記機關或其

上級地政機關自得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依職權撤銷原准

予登記之處分，
97
內政部爰於 90年 9月 14日修正該條文，條次調整為第 144

條：「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

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

准後塗銷之：一、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二、純屬登

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是以，土地登記其性質屬行政處分者，登

記錯誤該行政處分自有瑕疵，登記機關應本於職權查明後撤銷該行政處

分，上開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所規範者，即指原依法不應登記而誤予登

記之違法行政處分，在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由登記機關查

明後依職權予以塗銷該錯誤登記，另為適法之處分。 

 

（三）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與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塗銷登記之關係 

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所稱錯誤登記之「塗銷」，應係指錯誤行政處

分之撤銷，另為適法處分，其與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登記錯誤之更正，二者

間關係為何？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錯誤登記之塗銷，是否為土地法

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一種型態？茲分就司法實務及學說見解闡述如下： 

 

1.司法實務見解 

依改制前行政法院 48 年度判字第 72 號判例主張，更正登記應以不妨

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若登記人以外之人，對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

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行政法院判決見解亦多以該判

例為立論基礎，認為藉由更正登記之方式，實為塗銷土地權利，業已違反

登記之同一性，自非屬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更正登記之範圍。舉例而言：最

高行政法院 94年度判字第 1186號判決：「惟依行為時土地登記規則第 132

條規定：『依本規則不應登記，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登記之土地權

利，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其中應報請上級機關核准後塗銷之

特別規定，更為慎重行政監督程序，以保障登記名義人之權益，應優先適

用。是登記機關於無致生公益之重大危害及受益人之信賴利益應受保護之

情形下，報請上級機關核准後塗銷之，即屬於法有據。．．．被上訴人塗

銷系爭土地之分割繼承登記，與更正不同。」 

                                                 
96

 內政部編印「土地登記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84 年 7 月，129 頁。 
97

 內政部編印「土地登記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90 年 9 月，121-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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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2695號判決：「土地法第 69

條所謂『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更正』，是否包括『所有權回復登記之更正』？

原告主張被告於 63年間辦理標示部分變更登記，漏未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登

記為其父所有，即屬錯誤，以及嗣於 89年 10月 12 日 誤將之視為無主土

地並執行代管，期滿收歸國有，均應為無效。顯係就登記所示之所有權私

法關係，有所爭執，揆諸首開說明，自不能援引上開土地法第 69 條而為更

正登記之申請，以改變原登記所示之所有權法律關係，而妨害原登記之同

一性。況原告申請更正登記，係請求回復為其父黃○○總登記之原狀，並

由其辦理繼承登記，是名為申請更正登記，實係要求塗銷國有登記，自不

屬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之範圍。」 

 

  上開案例法院判決認為雖申請人名為申請更正登記，實則係要求塗銷

所有權，係就登記所示之所有權私法關係有所爭執，自不屬土地法第 69 條

規定之範圍。然而，另有行政法院判決持不同見解。例如：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95年度訴字第 1682號判決理由：「系爭土地於公告期滿，記入土地登

記簿時，即應依原登記濟證及不動產登記簿之內容為轉載，即登記為被繼

承人單獨所有，詎當時登記機關於 36年 7月 1 日為總登記時，卻將系爭兩

筆土地應有部分各 1/2 誤載為簡○○所有。揆諸前開說明，應屬登記之事

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構成土地法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

之情形，登記機關負有更正之義務。」 

   

有關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之塗銷登記是否屬於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

記之範圍，目前司法判決似有不同見解，應有探討之餘地。 

 

2.學說見解 

  關於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適用範圍究竟及於何處，國內學者甚少

觸及此一課題，陳立夫於「更正土地登記及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問題之探

討－以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判字第 997 號及第 1705 號判決為例」及「土地

更正登記之探討－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之闡釋」等文研究指出：
98
就我國土

地法規定觀之，其關於消弭土地登記與實體關係自始不一致情形者，土地

法第 69 條規定之更正登記屬之，乃為當然。然而，土地法所稱塗銷登記，

並未蘊含因登記原因自始即不存在或有登記錯誤，而應將既存登記塗銷者

在內。對於實體關係自始即不存在或無效之既存登記（例如土地登記規則

第 144 條所定登記機關得塗銷既存登記之情事），無妨解為屬土地法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之範疇，而得為更正之對象。 

 

                                                 
98

  陳立夫，前揭文（註 5），252-253 頁；陳立夫，前揭文（註 32），12-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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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松齡
99
：已登記完畢之土地權利，若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除應賠

償土地權利人外，自應予以更正，以杜絕弊端，並有助公示原則之確立。

其中提及登記「虛偽」除賠償受害人外，應予以更正，按虛偽登記應由登

記機關查明後將該項土地權利辦理塗銷，似乎意謂著更正登記亦得以塗銷

方式為之。 

 

  蔡珠明：
100
登記錯漏虛偽之處理方式有更正，塗銷登記，回復登記等三

種方式，有者將此三者均統稱為更正登記，而我國對於後二者雖未明確規

範，習慣上亦均以更正登記視之，即遇到登記與事實不符時，以更正登記

方式加以處理。 

 

黃成翔
101
，更正登記應將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第 2項得塗銷之規定，

即依法不應登記而登記之土地權利，為維護地籍管理之正確性及保障人民

財產權，應得以更正或塗銷之方式為登記之更正。 

 

是以，學說見解對於更正登記是否包括全筆土地權利事項之塗銷，似

採肯定之見解。 

 

本文以為，土地法所稱之塗銷登記，係指原已合法完成登記之土地權

利，因法律關係變動或法律規定使土地權利消滅，致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

產生嗣後不一致所為之登記，屬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範圍，土地登記規則

第 144 條之塗銷，觀其立法意旨，係指錯誤登記（瑕疵之行政處分）經登

記機關依職權查明後所為之撤銷處分，二者性質截然不同，非可歸於同類

型，最高行政法院 94年度判字第 1082號判決亦持相同見解。
102
是以，土地

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係為消弭登記錯誤或遺漏之錯誤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所規範者，乃登記機關塗銷錯誤之既存登記，故解釋上，宜將土地登

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之塗銷，解釋為屬於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範疇，

始能達到消弭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不一致之目的。而此一問題之釐清，將

有助於解釋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限制。 

 

 

 

                                                 
99

  楊松齡，前揭書（註 39），192 頁。 
100

 蔡珠明，前揭文（註 40），57-58 頁 
101

 黃成翔，前揭文（註 41），2-7 頁。 
102

 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1082 號判決：「人民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第 1 項規定，主張登記機關應將已為之登記予以塗銷，其於行政法上之意義，乃主張登記機關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撤銷已為之違法登記處分。另土地登記規則第 143 條第 1 項規定之塗銷登記，係就原存在之登記權利，嗣因故消滅時，所應為之登記，於行政法上，並不具撤銷違法登記處分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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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爭議 

（一）問題提起 

參照改制前行政法院 48 年判字第 72 號判例，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更正

登記，應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嗣後行政法院亦多以有無妨害原

登記之同一性為判決得否辦理更正登記之論斷基礎。所謂不妨害登記之同

一性者，係指更正登記後，登記事項所示之法律關係應與原登記相同，不

得變更而言。換言之，登記後之標的物、權利種類、權利人及義務人，均

不得與登記前相異。
103
如不符此一要件，即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不得更正。

申言之，登記錯誤之更正，僅能更正為僅能更正為「記入土地登記簿之事

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相符為止，不能超出「登記原因證

明文件所載之內容」範圍。倘進一步發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

亦有瑕疵，而發生爭執，僅能訴請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決，依憑確定判

決內容辦理，而非登記機關可依職權或依申請辦理更正登記。
104
即在登記主

體及客體不變動之前提下，就登記事項之一部份存有錯誤或遺漏者，得予

以更正；倘藉由更正登記之方式，實則涉及登記主體或客體之改變，即謂

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則不許更正。 

 

向來學說及實務上對於依土地法第 69 條所為之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

登記同一性為限之見解以觀，應有所據。惟是否登記全部錯誤或遺漏，即

謂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而不得辦理更正？如上所論，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

登記之適用範圍，應包括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消弭不應登記而誤予登記

之塗銷。例如誤將 A地號土地之抵押權設定登記於 B地號土地，B地號土地

上之抵押權自始即不存在，係屬錯誤之登記，應予塗銷；或如前節案例，

登記名義人因法院撤銷判決確定證明書而無從取得所有權，其所有權移轉

登記自應塗銷。此等類型皆屬登記主體之變動，依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

之結果，自與登記之同一性有違，此時，登記之同一性應如何解釋？關於

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既有概念，或有重新審思

之必要。 

 

  為釐清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爭議，茲整理相關行政法院

判決發現相同案例究竟得否准予更正，似有不同見解，以下分別就相同案

例為例，就法院判決之正、反理由加以彙整，並提出本文見解。 

 

 

 

                                                 
103

 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813 號判決、92 年度判字第 1090 號判決、93 年度判字第348 號判決、94 年度判字第 1084 號判決、96 年度判字第 1337 號判決。 
104

 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68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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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法院案例探討 

1.土地標示更正－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字第184號判決及最高行

政法院 94年度判字第 997號判決 

（1）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184號判決 

○1 事實概要 

甲之父所有台中縣大里市○○○段 A地號及 A-1（內）地號土地，

於民國 59年間參加農地重劃，按該土地之重劃前後對照清冊所載：「重

劃前土地標示：涼傘樹段 A、A-1（內）地號，重劃後土地標示：涼傘

樹段 B 地號。」重劃前涼傘樹段 A 地號，業已參與重劃交換分合，惟

重劃前地籍遺漏辦理截止記載登記，甲於 68年間辦理繼承登記完竣，

致系爭涼傘樹段 A 地號土地有土地登記資料，而實地已不存在，滋生

地籍誤謬。為釐正涼傘樹段 A 地號「有簿無圖」且實地已不存在之地

籍誤謬，縣政府函囑託地政事務所辦理涼傘樹段 A地號截止記載登記，

以符實際。甲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經臺中

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184號判決駁回，甲不服遂提起上訴，最

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 919號判決）雖將原高等法院判決廢棄，

惟其廢棄理由，係認為 A 地號土地於繼承登記前已生截止記載之登記

之事由，應先將甲之所有權塗銷登記，回復為得辦理截止記載之登記

狀態，始得為截止登記，並未推翻登記機關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

A地號土地之截止記載登記。 

 

○2 判決理由 

甲於 68年間辦理繼承登記完竣，惟該重劃前 A地號土地遺漏辦理

重劃後地籍截止記載登記，致仍有土地登記資料，而實地已不存在，

滋生地籍誤謬，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91 條規定，本件因土地重劃辦理變

更登記時，本應依據地籍測量結果釐正後之重劃土地分配清冊重造土

地登記簿辦理登記，經登記機關發覺上述誤謬後，函報上級機關是否

辦理截止記載，循經上級機關查明後函復核准辦理截止記載登記，亦

符合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之法律程序。 

 

（2）最高行政法院 94年度判字第 997號判決 

○1 事實概要       甲係 A 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登記機關於民國 81 年間辦理 B 地號

土地鑑界時發現，69 年度地籍圖重測時 A 地與 B 地重疊，遂報請土地

測量局查明核准，登記機關乃於 82 年間依土地法第 69 條、土地法第

46 條之 1至 46 條之 3執行要點第 28 點規定，予以更正註銷 A地號土

地之所有權。甲不服提起行政救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更

一字第 23 號判決，以「A 地號土地實係僅有地號而無實際之土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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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係重測錯誤結果而生之地號，被告援依前揭規定予以更正註

銷，於法尚屬有據。」為由駁回，甲不服復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撤銷原處分。 

 

○2 判決理由 

Ⅰ 因標示變更登記錯誤，須將該標示登記註銷，致原登記權利人之權

利已無所附麗應予註銷者，則登記前後之情形已呈現標示存在、不

存在，及權利存在與不存在之不同，已非屬更正登記之範疇，自無

土地法第 69 條及前開執行要點第 28 點規定之適用。 

 

Ⅱ 本案係因辦理地籍圖重測之錯誤，而非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所載之內容不符，顯非屬土地法第 69 條、行為時土地登記規則

第 121 條所訂之登記錯誤。另系爭土地更正登記之結果，原標示已

不存在，甲於系爭土地上之所有權亦隨標的物之不存在而不復存

在，即更正登記後之標的物、權利種類、權利人及義務人悉與更正

登記前不同，顯已妨害登記之同一性，核非法之所許。 

 

（3）分析 

前述二個案例皆係發生「存有土地登記資料，而實地卻不存在之

地籍誤謬」，惟法院判決見解卻截然不同，實有探討之必要。經查二案

法院判決理由，主要之差異在於更正登記之結果是否妨害原登記之同

一性。案例一原告主張將系爭土地截止登記，實際上係使其喪失土地

之財產權，此顯與所謂「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有所不合，請求撤

銷原處分，法院判決雖未就是否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加以論述，惟判

決登記機關塗銷該筆土地登記之處分符合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應可推

論該更正登記沒有不得妨害同一性之適用。相反地，案例二法院判決

認為更正塗銷系爭土地之結果，將造成原標示不存在，原所有權人之

所有權亦隨標的物之不存在而失所附麗，即已違反登記之同一性，而

判決應撤銷該更正登記。 

 

誠前所析，對於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致不應登記而誤為登記之

處理方式，雖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以塗銷方式為之，惟解釋上

仍應屬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範疇，因此，非謂依土地法第 69 條

辦理更正登記，皆全然應符合登記之同一性。換言之，如屬消弭不應

登記而誤為登記之塗銷登記，應無更正後不得妨害同一性之適用。基

於土地法第 69 條之立法目的，係為確保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之間

翔實無誤，上開案例系爭土地既然實地確已不存在，登記機關卻存在

登記，自屬登記錯誤，為維護地籍資料之正確性，登記機關依土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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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9 條更正塗銷該錯誤之登記，依法應無違誤，解釋上應解為沒有登

記同一性之適用為宜。
105
因此，本文贊同案例一之法院見解。 

 

2.登記名義人更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1682 號及最高行

政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467號判決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年度訴字第 1682號判決 

○1 事實概要 

甲前於民國84年 6 月 30日及同年 9月 11日向登記機關申請就坐

落樹林市○○○段 350 、354 地號土地之他共有人簡○○應有部分 2 

分之 1 逕行更正登記為其被繼承人所有，經登記機關以更正登記法令

補充規定第 7 點所明定之更正登記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函復

礙難受理。復於 94年 6 月 30日提出更正申請，觀其檢附之各項證明

文件，認其主張雖有日據時期登記濟證等文件為證，惟依相關法規審

核結果，其被繼承人既未依臺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

辦法規定，於光復初期提出驗證，亦未於總登記受理之公告期間提出

書面異議，則土地總登記程序業依法完成，物權登記事項自屬確定生

效；加以年代長遠，時隔日久，查無其他事證證明原告主張之事項為

真，爰否准甲之所請，甲不服提起訴願，訴願結果以「『登記錯誤之

更正，應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係指登記錯誤之更正，

僅能更正到『記入土地登記簿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

容』相符為止，不能超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範圍。．．．

甲之被繼承人既未依台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規

定，於台灣光復初期辦理土地總登記之公告期間提出書面異議，所有

權即屬依法確定。．．．相關之土地總登記申報書業已銷毀，致本件

有無登記錯誤之情事，因乏相關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地政機

關無從辦理更正。．．．是本件因無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之適用，不得

辦理更正登記。」為由，決定駁回，甲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經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 判決理由 

Ⅰ 系爭土地於昭和 12 年間即由其他共有人一同將其持分贈與給甲之

被繼承人，連同自己本身原持分，成為單獨所有權人。此項贈與事

實於昭和 13 年間申請登記，獲登記於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並取得

登記濟證，日據時期土地台帳之業主欄亦從「共有」變更登記為被

繼承人一人。有甲所提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當時台北地方法院出

張所製發內含贈與證書的登記濟證及土地台帳等影本附原處分

卷、本院卷可稽，經核其內容悉相符合，且提出登記濟證原本。甲

                                                 
105

 陳立夫，前揭文（註 5），252-2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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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系爭土地於台灣光復後辦理總登記之時，其權利已歸屬為其被

繼承單獨所有等情，堪以信為真實。 

 

Ⅱ 依「台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以及「台灣省

各縣市政府辦理土地權利公告辦法」規定，換發書狀之程序，須土

地權利人提出日據時期不動產登記濟證向地政機關申請繳驗；地政

機關受理後，要把申請書、所繳驗之日據時期不動產登記濟證與日

據時期土地台帳、不動產登記簿互相核對，三者相符的話，就要在

日據時期不動產登記濟證上蓋驗訖發還戳記及審查人員印章，然後

發還給土地權利人，同時辦理公告。準此，系爭土地登記濟證既經

總登記受理機關蓋章發還，足證申請書、所繳驗之登記濟證與土地

台帳、不動產登記簿業經受理機關互相核對相符，故系爭土地於 35

年申請總登記時，其權利歸屬應如登記濟證及登記簿所示，為被繼

承單獨所有，且該管登記機關所公告之內容亦係如登記濟證及登記

簿所示，為被繼承人單獨所有無疑。 

 

Ⅲ 系爭土地於公告期滿，記入土地登記簿時，即應依原登記濟證及不

動產登記簿之內容為轉載，即登記為被繼承人單獨所有，詎當時登

記機關於 36年 7月 1 日為總登記時，卻將系爭兩筆土地應有部分

各 1/2 誤載為簡○○所有。揆諸前開說明，應屬登記之事項與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構成土地法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

之情形，登記機關負有更正之義務。 

 

（2）最高行政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467號判決  

○1 事實概要 

上述案例經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登記機關應撤銷原處分（否准原告

申請更正登記應予撤銷，准予辦理），登記機關不服，提起上訴，經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2 判決理由 

Ⅰ 「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

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土地

法第 69 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及第 69 條所

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

符．．．」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亦有明定。故如登記事項與登記

                                                 
106

 本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更一字第 67 號判決決定，駁回原告申請更正登記之請求，即廢棄原 95 年度訴字第 1682 號判決，其主要之判決理由係參酌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467 號判決發回更審之理由，遂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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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並無不符，縱其真實權利與登記不符，亦非

屬土地法第 69 條之登記錯誤，而得申請更正之範圍。復「按土地

登記完畢後，利害關係人發見登記錯誤時，固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

之規定，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更正，但此種登記錯

誤之更正，應以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若登記人以外之人

對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則應訴由司法機關審判，以資解

決，殊非可依上述規定聲請更正登記以變更原登記所示之法律關

係。」本院 48年判字第 72號亦著有判例。司法院釋字第 598號解

釋理由書亦揭示：「土地法第 69 條之規定，係於無礙登記同一性之

範圍內所為之更正登記。亦即使地政機關依法應據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為翔實正確之登記，並非就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有所爭執時，得

由地政機關逕為權利歸屬之判斷。」足見登記錯誤之更正，如已妨

害原登記之同一性，即不在准許之列。又所謂登記同一性之違反，

係指登記之權利主體、種類、範圍或標的與原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

載不符而言。 

 

Ⅱ 本件被上訴人雖主張登記錯誤，但對於是否屬登記錯誤之待證事實

「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則未見被上訴

人舉證證明本件土地總登記時，究實際繳驗何種產權憑證作為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而填報於當時總登記之申請書上。依上開臺灣省土

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第 5條規定，繳驗之原權利憑

證文件，並不限於登記濟證，甲提出之登記濟證究是否確為當時申

請人所實際繳驗之權利憑證，誠屬有疑。況本件係涉及有否「登記

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之爭議，而是否為「登

記原因證明文件」復應就甲提出之登記濟證與土地台帳、不動產登

記簿是否合於上開臺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

規定判斷之，惟原審未就上開所指各疑點及與規定不符之處予以論

斷，即逕採認甲之主張，亦有判決不適用法規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而其違法又於判決結果有影響。 

 

   Ⅲ 甲聲請更正登記─請求回復土地總登記前之原狀，其名為聲請更正

登記，乃係塗銷土地權利人就系爭土地所辦理之總登記，果系爭土

地於總登記時，確係以簡○○等二人名義申請，則更正之結果，將

使當時經人民申請而辦理之土地總登記之權利主體、種類、範圍、

標的全部除去，將違反原登記同一性，原審未詳予調查審認，自有

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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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 

上開案例係關於已登記為不動產權利之登記名義人，是否得辦理

更正登記，即已登記為甲之不動產，得否辦理更正為乙之問題，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結果迥異，實有探討之必要。 

 

按改制前行政法院 48年判字第 72號判例及 49年判字第 20號判

例意旨，登記錯誤之更正應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非得藉由申

請更正登記以改變原登記所示之法律關係。基此，上開案例係申請將

登記名義人甲更正登記予乙，訴願決定駁回申請案，觀其訴願理由：

所謂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者為限，係指登記錯誤之更正，僅能更正

到「記入土地登記簿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相符

為止，不能超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查本案已無相關原始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遂無法證明確為登記錯誤，故無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適用，參依上開判例意旨，此訴願決定似無疑義，然訴

願人不服，訴請行政法院審理。 

 

本案經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准予辦理登

記名義人更正。觀其法院判決理由，法院係就系爭土地之登記名義人

予以事實認定，即依申請人提出之佐證文件及登記當時之法令規定，

實體審認登記名義人確因登記機關之疏失而有登記錯誤之情事，登記

機關負有更正登記之義務。然而，登記機關以該更正登記結果將有違

原登記同一性，依法礙難受理為由，提起上訴，按經最高法院廢棄原

判決，觀其理由，主要係認為申請人所提出之登記濟證，不足以證明

確為總登記當時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遂無法確認是否屬登記錯誤之

情形，且更正登記之結果將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 

 

土地法第 69 條之立法目的，係為確保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之

間翔實無誤，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自始產生不一致，即屬登記錯誤，

應辦理更正登記。因此，本案例應先審認真正之權利人究竟為何者。

倘經查明相關證明文件，登記名義人確係登記機關之疏失而登記錯

誤，自始產生登記之權利主體與實體關係不一致，屬不應登記而誤予

登記之情形，在善意第三人取得權利前，應依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塗銷

是項登記，以恢復真正權利人之名義。於此，更正前、後權利主體不

同，係因更正塗銷該錯誤登記，應可解釋為不受原登記同一性之限制。 

 

同樣情形者，如被繼承人死亡後，由繼承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辦

理繼承登記，依民法第 1166 條第 1項規定，胎兒為繼承人時，非保留

其應繼分，他繼承人不得分割遺產。因此，倘遺產之分割登記未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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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胎兒之應繼分，該分割繼承登記自難謂為合法，其非屬私權爭執，

自無從訴請法院審判，故經全體繼承人同意，自得准依土地法第 69 條

規定辦理更正登記，於此情形下之雖為更正登記，實則為塗銷登記名

義人之所有權，應可解釋為不受登記同一性之限制。 

 

三、本文見解 

土地登記是將土地權利之變動情形登載於登記簿冊，且登記事項具有

公信力，登記完畢後，將發生二種情況，一種是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一致，

則無更正登記之問題；另一種是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自始產生不一

致，自應予以釐正。而關於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自始產生不一致之情

形，又可分為：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內容部分不一致，即實體關係存在且

有效，雖存在登記，但登記內容與實體關係有差異；以及登記事項與實體

內容完全不一致，即實體關係自始的不存在或無效，但卻存在登記，或實

體關係存在且有效，但登記不存在等情形，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自屬消

除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不一致之方式。 

 

綜觀我國土地法暨相關登記法令規定，關於消除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方

式，原先僅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以更正登記方式為之，嗣於 84 年增訂現行

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之塗銷方式，依前所述，該條文所稱之「塗銷」係

指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即錯誤登記之塗銷，與土地法規定合法完成登記

之土地權利，因權利消滅所為之塗銷登記，二者性質不同，非可歸於同類

型。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所規範者，既係指登記機關塗銷錯誤之既存登

記，而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亦為消弭登記錯誤或遺漏之違法行政處分，

故解釋上，宜將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之塗銷，解釋為屬於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範疇，始能達到消弭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不一致之目的。 

   

此外，對於實體關係不存在或無效，但卻存在登記之錯誤登記，舉例

而言，抵押權遭人持偽冒之清償證明書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完畢，或誤將

限制登記予以塗銷，上開塗銷登記為違法之錯誤登記，此等不應塗銷之錯

誤登記，在實務執行上，除依土地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將誤以塗銷之

登記回復原登記外，應無其他登記方式。然而，我國土地法關於回復登記

之規定，係出現在土地法第二章地權篇，其中第 12 條規定之所有權復權，

即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如

土地回復原狀時，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權。同時

佐以內政部訂定「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其中關於回復之定義，係指「依

土地法第 12 條第 2項規定所為之回復所有權登記。」換言之，關於不應塗

銷而誤予塗銷，應回復其原來之登記，綜觀我國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

尚無是項登記。因此，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此種登記錯誤之回復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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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釋上，亦應屬於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規範之範疇，以彌補立法疏漏

之缺失。 

 

本文以為，為達到消弭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自始不一致之狀態，在解

釋上，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適用範圍，應包括既存登記一部分錯誤或

遺漏之更正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不應登記而誤予登記之塗銷，以

及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之回復登記等三種型態。登記內容之一部分與實體

關係不一致，而就該部分予以更正，更正登記後，登記事項所示之法律關

係應與原登記相同。亦即，更正之結果須為同一土地或建物，同一權利種

類，及同一登記權利人，如不符此一要件，即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不得

更正。而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消弭不應登記而誤予登記之塗銷，例如誤

將 A地號土地之抵押權設定登記於 B地號土地，B地號土地上之抵押權自始

即不存在，係屬錯誤之登記，應予塗銷；至於誤將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之

回復登記，舉例而言，建物實體上仍存在，卻誤辦滅失登記，則須辦理更

正回復原登記，此等類型皆屬登記主體或登記客體之變動，依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結果，自與登記之同一性有違，在解釋上，類此情形應認為

沒有同一性之適用為宜。 

 

綜上所述，關於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既有

概念，應有重新解釋之必要。換言之，更正登記不得違反原登記同一性之

限制，非謂更正登記之必要要件，即此認定標準不得一概而論，應就具體

個案逐一判斷，始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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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一、關於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方面： 

土地法第 69 條後段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

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換言之，

無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須由縣市政府查明後核准之。如依土地

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將登記錯誤或遺漏限制在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或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而言，似僅有原案可稽者

始得查明是否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之規定，無案可稽者則無辦理更正

登記之可能。再者，土地登記制度立法上基本原理之一，為使登記簿記載

內容與實體關係吻合，如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產生不一致時，自應予

以釐正。是以，凡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自始不符者，即所謂登記錯誤或遺

漏。要言之，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該實體之權利關係或表示物之物理上狀

況之記載，與現實被登記之部分，二者間有不吻合之情況而言。土地登記

規則第 13 條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僅為登記內容與實體關係不一致

之錯誤登記之一種態樣。 

 

本文以為，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應解釋

為一例示性規定，非可將登記錯誤或遺漏限縮於「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

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及「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其他登記錯

誤或遺漏而符合更正登記之標準者，亦得予更正，始符合土地法第 69 條之

立法精神。 

 

二、更正登記不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限制方面： 

綜觀我國土地法暨相關登記法令規定，關於消除土地登記錯誤或遺漏

之方式，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自當屬之，內政部嗣於 84 年增訂土地登

記規則第 144 條之塗銷，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即錯誤登記之塗銷，

與土地法所規範合法登記之土地權利消滅所為之塗銷登記不同。既然土地

登記規則第 144 條所規範者，係指登記機關塗銷錯誤之既存登記，而土地

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亦為消弭登記錯誤或遺漏之違法行政處分，故解釋上，

宜將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之塗銷，解釋為屬於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

記之範疇。再者，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之錯誤登記，在實務執行上，除依

土地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將誤以塗銷之登記回復原登記外，別無其他

登記方式。而現行土地法關於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應回復其原來之登記，

尚無是項規定。因此，在解釋上，宜認為屬登記錯誤之範疇，符合更正登

記之標準者亦得更正之，以彌補立法疏漏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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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達到消弭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不一致之狀態，在解釋上，土

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適用範圍，應包括既存登記之一部分錯誤或遺漏之

更正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不應登記而誤予登記之塗銷，以及不應

塗銷而誤予塗銷之回復登記等三種類型。是故，就登記事項之一部分錯誤

或遺漏予以更正，更正登記後，登記事項所示之法律關係應與原登記相同，

不得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當無疑義。而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消弭不應

登記而誤予登記之塗銷，以及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之回復登記，此等類型

皆屬登記主體或登記客體之變動，依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結果，自違

反登記之同一性，在解釋上，類此情形應認為沒有同一性之適用。要言之，

關於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非可謂更正登記之

必要要件，應就具體個案逐一判斷，始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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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更正登記關連問題之探討 

第一節  前言 

土地登記制度之基本法理之一，為使登記內容與實體關係一致，倘發

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應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以使登記事

項與實體關係吻合。如前章所論，首先應查明是否確屬登記錯誤或遺漏之

情形，其次，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具有絕對效力，所稱

絕對效力通說上認為係指公信力。而登記事項包括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

項權利部，是否所有登記事項皆受公信力之保護？如已有善意第三人取得

新權利時，倘發生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事，基於登記之公信力，是否必然

得辦理更正？實有斟酌之餘地。 

 

此外，登記錯誤或遺漏得否依土地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除考量更

正登記之要件及公信力外，誠如前述，更正登記屬行政處分者，自應受行

政法之規範。登記錯誤或遺漏屬違法之行政處分，而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之

撤銷，應受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之限制，即受益人如無信賴不值得保

護之情形，且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則該登記錯誤

或遺漏之情事，尚不得藉由更正登記予以撤銷。因此，登記如發現錯誤或

遺漏者，倘受益人主張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適用時，是否仍得予更正登

記？容有探討之空間。 

 

  綜上所論，雖然發現登記有錯誤或遺漏之情事，基於登記事項應與實

體關係一致之基本法理，登記機關應依土地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惟發

生錯誤即予更正而毫無限制，恐影響土地登記之效力，不得不慎。因此，

首要判斷者，必須確屬登記錯誤或遺漏及更正登記之適用範圍；再者，倘

已有善意第三人取得新權利時，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登記具有絕對效力，

是否必然得辦理更正？此外，如錯誤或遺漏之登記係屬授益行政處分，則

撤銷該違法之處分，必須考量行政法上信賴保護之適用。以下謹就上述各

項問題分節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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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更正登記與公信力保護適用之探討 

按土地登記發現有錯誤或遺漏之情事時，應由登記機關依法定程序，

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查明核准後，予以更正登記，回復真正之權利內容。然

而，我國土地登記制度特點之一為登記具有公信力，是否舉凡登記事項皆

受公信力之保護？當已有善意第三人取得新權利，而登記錯誤或遺漏之登

記事項受有公信力保護時，將產生土地法第 43 條及第 69 條規定二者應如

何配合之問題。茲分析如下：  

 

一、公信力保護之內涵 

（一）公信力保護之適用範圍 

我國土地登記簿分為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部，登記公信力之

適用範圍究竟及於何處？是否舉凡登記事項均受公信力之保護？事涉發生

登記錯誤或遺漏得否更正，茲分就學說及司法實務見解闡述如下： 

 

（一）學說見解： 

史尚寬主張，
107
公信力所保護者，為登記之物權的權利，而非事實之記

載或面積之內容。陳鳳琪認為，
108
依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仍有一定之

範圍與限制，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之權利有絕對效力，係指土地所有權

（或他項權利）移轉或設定登記之情形而言。此外，陳立夫明確指出，
109
登

記事項須與所有權、限制物權、擔保物權之變動或此等物權之處分禁止有

關，始為公信力保護之對象，而純粹事實關係之登記事項，如土地之面積、

形狀、地目、編定使用種類等土地性質之事項，縱有不真實，亦不受公信

力之保護。換言之，如登記事項屬物權之權利取得、設定或變動，如有第

三人取得權利，則屬公信力保護範圍；反之，倘登記事項純屬事實關係之

記載，縱有第三人取得權利，亦非屬公信力保護範圍。 

 

（二）司法實務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判字第 156 號判決理由五：「次按土地法第 37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之『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

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係指涉及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私權部分

而言，此部分固有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之適用；至於其他如土地登記規則第

85 條規定之標示變更登記及第 28 條規定，應由登記機關逕為登記者，則應

視其登記，是否已涉及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而分別予以定性為私法關係、

                                                 
107 史尚寬，「關於土地登記錯誤遺漏的更正之研究」，53 年 1 月，法學叢刊第 33 期，8頁。 
108 陳鳳琪，前揭書（註 2），61 頁。 
109 陳立夫，「土地登記之公信力及其保護對象之範圍」，收錄於『土地法研究』，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96 年 8 月，133-1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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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事實行為或觀念通知等，此係因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

兼含公法、私法、實體法及程序法之規定所致。」 

 

  此外，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度裁字第 1349裁定：「查土地法第 43 條規

定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應係指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等

關於私權之登記而言。至於土地登記簿所載標示部部分，諸如登記日期、

原因、地目、面積、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公告土地現值及其他登記事

項等，其登記之目的無非係作為主管機關管理土地、稅捐機關課稅及土地

徵收補償費計算之依據，此部分登記均與公益有關，並經由公示之方法，

使人民對土地之管制一目瞭然。」 

 

綜上所述，土地法第 43 條賦予土地登記事項有絕對之公信力，為避免

影響不動產交易安全，該登記事項限於與權利相關之登記事項。具體言之，

公信力保護範圍之登記事項包括：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權利次序（如

抵押權之次序）、權利範圍、權利種類等，倘涉及此等登記事項之錯誤或

遺漏，則應考慮公信力保護之適用。至於標示部中關於土地性質之登記事

項，例如：面積、地目、編定使用種類或使用限制等，因屬純粹事項之表

徵，則不在公信力保護之列。 

 

例外者，關於地籍線之更正，雖然係反映於登記簿之面積更正，惟地

籍線，因其為證明土地於地表之所在與構成，係土地狀態之記載，並與土

地權利所及範圍有不可分之關係，故不得將其與土地性質為等同視之，其

仍屬公信力保護之範圍，是故，地籍線之錯誤，解釋上亦屬公信力保護規

定適用之對象。
110
 

 

（二）公信力保護之對象 

凡物權之變動，必須以一定之公示方法為之，始能發生變動之效力，

而依公示方法所表示之物權，縱使與真實物權狀態不一致，對於因信賴該

公示方法所表示之物權而為交易之人，法律上應予保護，此為公信力保護，

簡言之，即物權變動係依法律行為而生者，始有公信力保護之適用，而非

因法律行為而生之物權變動，則無公信力保護之適用。
111
至公信力保護之對

象，參依最高法院 33年上字第 678號判例：「土地法第 36 條（現行為第 43

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

實之公信力。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在第三人尚未信賴該登記而取得權利之

前，並不能據以除斥真正之權利，真正權利人在訴請塗銷登記前，主張其

                                                 
110 陳立夫，「地籍線更正與土地登記公信力」，月旦法學教室，第 72 期，97 年 9 月，26-27頁。 
111

 謝在全，「民法第 759 條爭議問題之研究」，收錄於『民法物權爭議問題研究』，蘇永欽主編，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88 年 1 月，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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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自無不可。」、39年台上 1109號判例：「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

力，固為同法第 43 條所明定，惟參照司法院院字第 1919 號解釋，在第二

者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之前，真正權利人既仍得對登記名人主張登記

原因之無效或撤銷，提起塗銷登記之訴，自不能據以除斥真正之權利。」

暨 40 年台上字第 1892號判例：「土地法第 43 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

為保護因信賴登記取得土地權利之第三人而設，故登記原因無效或得撤銷

時，在第三人未取得土地權利前，真正權利人對於登記名義人自仍得主張

之。」準此而言，土地法第 43 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已登記之第三

人
112
而設，而非對於原登記名義人

113
而言，倘當事人有詐欺、虛偽而為矇冒

登記，其登記之土地權利，仍可推翻，並無絕對效力。
114
 

 

惟是否無論善意或惡意之第三人，其登記均具有公信力保護？上開解

釋雖未見說明，參依最高法院 44 年度台上字第 828 號判例：「但上訴人買

受該房屋係在法院查封及蔡以成異議之訴第二審判決敗訴之後，依一般情

形買受房屋須看明買賣標的及探詢來歷，乃上訴人明知該房屋已被查封竟

予買受，顯有惡意，其所為登記自難認為信賴登記而為新登記應不受土地

法第 43 條之保護，．．．」及 63 年度台上字第 1895 號判例：「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之絕對效力，係為保護善意第三者因信賴登記而設，夫妻如係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則以妻為登記名義人之不動產，除屬妻之原

有財產或特有財產外，在善意第三者因信賴登記，自妻受讓取得不動產所

有權以前，依民法第 1017 條第 2 項規定，應認為屬於夫之所有。」
115
取得

權利之第三人如屬惡意者，即明知登記有不真實之情形者，則不在公信力

保護範圍。 

 

（三）公信力保護之要件 

    關於土地登記之公信力，其應具備之要件如下
116
： 

1.須原登記有不真實之情事 

    第三人主張公信力保護之適用，須以土地登記事項與實體權利關

係有不一致之情形發生為前提，始有請求保護之實益。而原登記不真

實發生之原因，是否歸責於登記名義人或登記機關之疏失，均在所不

問。但倘當事人有詐欺、虛偽而為矇冒登記，其登記之土地權利仍可

                                                 
112

 第三人係指現存登記簿所載之權利人之外之權利人，不包括繼承人。 
113

 登記名義人係指登記簿上有土地權利名義之人。 
114

 李鴻毅，前揭書（註 12），229 頁。 
115 同樣見解者，如最高法院 63 年度台上字第 522 號判例。 本則判例經最高法院 91 年度第 8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並於 91 年 9 月 9 日由最高法院依據最高法院判例選編及變更實施要點第 9 點規定以(91)台資字第 850 號公告之。不再援用理由：民法第 1016 條已刪除、第 1017 條已修正，本則判例不再援用。 
116 陳立夫，前揭文（註 109），130-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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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並無絕對效力。
117
又第三人所信賴之登記，必須依據我國土地法

及相關法令所為之登記，如屬日據時期辦理之登記，依最高法院 42年

度台上字第 1196號判例意旨
118
，為貫徹保護真正權利人起見，認為無

公信力可言。 

 

2.須登記名義人與第三人間有效之法律行為，且已完成物權變動登記 

    登記之公信力係為確保不動產之交易安全，故必須有交易（如：

買賣、贈與、交換等法律行為）存在，始有犠牲真正權利人之權利，

而對信賴登記取得不動產權利之第三人加以保護之需要；換言之，倘

非基於法律行為而取得權利者，如繼承、強制執行、公用徵收等原因

而取得權利，縱已辦理權利登記，亦不受公信力之保護。 

 

3.須第三人取得權利為善意 

所謂善意，係指不知土地登記有不真實之情形而言，縱其不知係

出於過失者，仍為善意。換言之，如第三人取得權利係屬惡意，即明

知土地登記有不真實之情形，則不受公信力之保護。但取得權利之第

三人係屬惡意，嗣後又有第三人取得權利，而該第三人如為善意，則

仍有公信力保護之適用；或不受公信力保護之第三人（例如：繼承人），

嗣後因交易而使他人取得權利時，取得該權利之人如為善意，則受公

信力保護之適用。又，主張信賴登記受公信力之保護，無須證明其為

善意；相對地，主張該第三人為惡意者，應負舉證責任。 

 

二、更正登記與公信力保護適用之問題 

（一）問題提起 

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具有絕對效力，由於文字過於

簡化含糊，解釋上不無疑義。然參依司法院民國 28年 9月 15日院字第 1919

號解釋、民國 29年 1月 16日院字第 1956號解釋，第三人因信賴登記絕對

真實而取得土地權利，即視登記為適法，不因登記原因之不成立、無效或

撤銷而被追奪；真正權利人在已有第三人本於現存之登記，而為取得權利

之新登記後，雖得依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行使塗銷登記

之追及權。最高法院 41 年台上字第 323 號判例：「土地法第 43 條所謂登

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與絕對真實之公信力，

故真正權利人祇許在未有第三人取得權利前，以登記原因無效或得撤銷為

塗銷登記之請求，至若已有第三人本於現存之登記而為取得權利之新登記

                                                 
117

 李鴻毅，前揭書（註 12），229 頁。 
118

 最高法院 42 年度台上字第 1196 號判例：「土地法第 43 條所謂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係指第三人信賴登記而為新登記而言，而第三人所為信賴之第一次登記，又應以依吾國法令所為之登記為限。若第一次登記係在日據時期，則為貫徹保護真正權利人起見，自不能認為信賴登記，其基此所為之登記即無絕對效力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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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則除得依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外，不得更為塗銷登記之

請求，因之真正權利人對於第三人依此取得之不動產，訴請返還，自無法

律上之根據。」實務及學說上通說認為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我國土地登

記具有公信力，真正權利人對於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於第三人取

得新權利以前，得訴請塗銷之；倘已有第三人取得權利，則僅能訴請損害

賠償，無從訴請返還所有權，此為確保不動產物權之安定性及維護不動產

交易安全。要言之，於善意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權利時，登記縱有錯誤

或遺漏，因土地法第 43 條賦予其絕對效力，登記名義人應受公信力之保護，

而無法辦理更正登記，使登記狀態回復與真實權利狀態一致，真正權利人

因登記錯誤、遺漏而受有損害，由登記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 

 

然而，當錯誤或遺漏之登記事項涉及權利取得，於善意第三人因信賴

登記而取得新權利，縱有登記錯誤或遺漏，亦不得辦理更正，惟行政法院

與普通法院似有不同見解，以下擬以法院判決為例，提出本文見解。 

 

（二）法院案例探討 

1.土地所有權人遭偽冒辦妥繼承登記，且併案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臺

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重上字第 152 號及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89 年度訴字

第 1847號判決 

（1）臺灣高等法院 93年度重上字第 152號判決 

○1 事實概要 

查甲所有 A 地號等 5 筆土地，甲現尚生存，詎訴外人乙等竟偽造

甲之戶籍謄本，記載甲於 88年 12月 6日死亡，並持偽造之戶籍謄本、

遺產分割契約書、印鑑證明書、切結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及土地登

記申請書等文件，向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予乙，乙於領

取權狀後，隨即虛偽設定最高限額 3,600 萬元之抵押權予丙，嗣因審

認系爭土地係遭持偽造不實之資料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業已回復為

甲名下所有，從而訴外人乙所為之抵押權設定亦屬無效，自應就本件

抵押權設定併為塗銷，以維護甲之權益，惟主管機關並未就本件抵押

權設定併予塗銷登記，遂提起本件訴訟，訴請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

案經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90年度重訴字第558號判決駁回甲請求塗銷抵

押權之訴，甲不服，遂提起上訴，經台灣高等法院 93年度重上字第 152

號判決上訴駁回在案。 

 

○2 本案爭點： 

兩造爭執之點：丙與乙之設定系爭抵押權是否為通謀虛偽意思表

示，而共同侵害甲之系爭土地所有權？亦即丙是否為設定抵押之善意

第三人，應受土地法第 43 條登記之絕對效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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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決理由 

Ⅰ 按土地法第 43 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

登記事項賦與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故真正權利人僅在未有第三人取

得權利前，得以登記原因無效或得撤銷為塗銷登記之請求，至若已

有第三人本於現存之登記而為取得權利之新登記以後，則除得依土

地法第 68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外，不得更為塗銷登記之請求，因

之真正權利人對於第三人依此取得之不動產，訴請返還，自無法律

上之根據 (最高法院 41年台上字第 323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土地

法第 43 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

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故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

時，不因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而被追奪 (司法院院字第 1919

號、第 1956 號解釋參照 )。經查甲雖主張系爭抵押權係乙與丙通

謀虛偽意思表示之結果而無效，僅就丙與乙所訂合建契約所載合建

內容或條件之合理性加以懷疑，且其懷疑僅係其個人之判斷或見

解，惟未能提出雙方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是

甲所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主張，自屬無據。 

 

Ⅱ 本件甲所提證據，僅能證明其所有權存在遭乙侵害之事實，對於丙

應負侵權行為責任之故意、過失事實，則未能證明，甲迄未舉證丙

非善意取得抵押權之事實，而甲對丙及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事務之

承辦人員、承辦代書等人提出刑事瀆職、偽造文書之告發、告訴，

亦經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顯示乙之繼承

登記，在連同地政機關多人之層層審查下猶無法察覺其中有異，益

證丙善意取得抵押權登記之情。 

 

Ⅲ 丙因信賴乙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登記，因此與之訂立合建契約，

為確保合建及先行支付 3000 萬元履約保證金之追索權，而與乙設

定抵押權為擔保，並經地政事務所審核登記在案，應受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之保護。乙之分割繼承登記取得之所有權縱使有無效或得撤

銷之原因，唯乙持以與丙辦理抵押權設定乃屬真正，甲既未能舉證

證明表意人之乙就抵押設定之表示為非真意，亦不能證明丙係明知

乙為非真意而故為合意，甲主張丙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共同侵

害伊之所有權，尚不能舉證以實其說，其訴請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

登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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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89年度訴字第 1847號判決 

○1 事實概要 

原告甲所有 A 地號土地被歹徒以偽造甲身份證及所有權狀破損換

發書狀及變更住址，取得新權狀，向被告乙等貸得 1,800 萬元與設定

地上權及預告登記，而甲之土地所有權狀並未破損，未向地政事務所

換發權狀，身份證亦未遺失，歹徒於偽造工作完成後向乙貸得 1,800

萬元及地上權登記及預告登記，甲未見過乙亦不認識乙，未向乙貸款

設定抵押權，亦未同意設定地上權等，並無意思表示合致，請求塗銷

抵押權設定登記，案經板橋地方法院判決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 

 

○2 判決理由 

Ⅰ 按「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固為同法第 43 條所明定，

惟參照司法院院字第 1919 號解釋，在第三者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

權利之前，真正權利人既仍得對登記名義人主張登記原因之無效或

撤銷，提起塗銷登記之訴，自不能據以除斥真正之權利。」亦有最

高法院 39年台上字第 1109號判例可參，則甲主張系爭土地上有乙

等人之抵押權登記，對其所有權之行使有所妨害，自得訴請塗銷該

登記一節，自非無理由，應屬可採，被告抗辯稱依照土地法第 43

條之規定，依土地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原告不得請求塗銷云

云，自非可採。 

 

Ⅱ 抵押權之設定為物權行為，係以直接發生抵押權為目的之法律行

為，以當事人意思表示為基礎，必須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方

能成立生效，依照民法第 153 條第 1項之規定，如無當事人間互相

表示之意思表示合致，自無成立契約之餘地，則依據該當事人間所

成立之物權契約所為之登記即有無效之原因存在，真正權利人自非

不得請求塗銷之。而甲與乙等人之間並無消費借貸關係存在，已如

前述，則甲請求塗銷系爭土地上為被告等設定之抵押權登記，自應

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3）分析 

    前述案例皆係發生因遭人持偽冒之證明文件辦理所有權登記後，

接續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真正權利人訴請法院判決塗銷抵押權設定

登記，惟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判決見解迥異。本案主要之爭議在於抵

押權人是否受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誠上所述，如受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則無從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更正塗銷抵押權設定

登記；反之，則自得准予更正塗銷之。案例一法院判決認為經過一連

串之查明均無法證明抵押權人與偽冒之人有通謀而虛偽之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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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抵押權設定應屬真正，應受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案例二則

相反，法院認為抵押權人主張受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不得塗銷

抵押權登記，依最高法院 39 年台上字第 1109 號判例應不可採，且該

物權契約非經當事人相互意思表示合致，據以所為之抵押權登記即存

有無效之原因，遂判決塗銷該抵押權登記。 

 

如前章所論，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本文認為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之規定為一例示性規定，非得限縮於該條文規定之範圍，因此，

上開案例之抵押權設定登記係遭偽冒所為之登記，非出自於真正權利

人之真意，自屬登記錯誤之範圍，應無疑義，惟是否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應探究者，係該抵押權人是否為善意第三人？

即是否受土地法第43條公信力之保護？依司法院民國28年 9月 15日

院字第 1919號解釋：「土地法（指舊土地法）第 36 條（即現行土地法

第 43 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

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故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時，不因登

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而被追奪。．．．」要言之，為保護善意第三人，

將依法所為之登記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對於信賴登記而取得權利

之善意第三人，應視為適法，國家應給予保護，不因登記原因之無效

或撤銷，而使其已取得之權利被剝奪，真正權利人不得為塗銷登記之

請求，倘因而受有損害者，僅得依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相對地，如為惡意之第三人，即明知土地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

而取得權利者，自無信賴可言，不受公信力之保護。 

 

按信賴登記而取得新登記之第三人，係指取得所有權或其他物權

者，其反面意思係真正所有權人喪失其所有權或受權利之限制。
119
上開

案例土地所有權人遭偽冒辦理繼承登記，並經設定抵押權，該繼承登

記有無效之原因，其繼承人即非信賴登記而取得新登記之善意第三

人，不受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應予塗銷；而抵押權人因信賴

土地登記而設定抵押權時，則須判斷該抵押權人是否為善意第三人，

倘屬善意第三人，自應因登記之公信力而受保護，取得抵押權，即該

抵押權仍應存在於系爭土地上，真正所有權人因受權利之限制不得請

求塗銷抵押權。
120
案例一，真正權利人因遭人持偽冒證明文件辦理繼承

登記致喪失其所有權，又為第三人設定抵押權，經查明該抵押權人確

為善意之第三人，自應受公信力原則之保護，不得更正塗銷抵押權設

                                                 
119

 張風謨，『民事法論文集』，氏著，80 年 3 月，172 頁。 
120

 最高法院 68 年度第 5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甲私擅將乙所有土地移轉登記予己，並已為善意之丙設定抵押權登記，甲之移轉登記如有無效之原因，即非信賴登記而取得新登記之善意第三人，不受土地法第 43 條之保護，縱令丙之抵押權登記應受同條之保護，乙仍可訴請塗銷甲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而丙之抵押權即存在於乙之所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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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登記，本文贊同案例一法院判決之見解。案例二，被告曾主張其抵

押權應受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公信力之保護，惟判決理由僅敘及真正權

利人因其所有權之行使有所妨害，得基於妨害排除請求權訴請塗銷抵

押權登記，對於未採抵押權人主張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真正權利人不

得請求塗銷乙節，則未見著墨。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之特點之一為登記

具有公信力，如前所言，更正登記不得妨害公信力保護之原則，除非

能證明該抵押權人與偽冒之人有通謀虛偽之意恩表示，即明知登記有

無效或撤銷之原因，否則，其因信賴登記而取得之抵押權，自應受土

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而不得更正塗銷之，因此，關於案例二法

院判決准予塗銷抵押權登記，不無商榷之餘地。 

 

2.登記機關誤將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範圍轉載錯誤，且已移轉予第三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90年度上國更（一）字第 3號及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1691號判決 

（1）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90 年度上國更（一）字第 3 號判

決 

○1 事實概要 

甲之前手所有坐落高雄縣鳳山市○○段 8-1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為

360 分之 9，登記機關於辦理舊登記簿轉載時，誤予登載應有部分 360

分之 15，嗣後甲向其前手買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登記完畢後，詎

登記機關逕以登記錯誤為由，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報由上級機關核准

後，將甲伊所有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更正為 360 分之 9，致甲受有減少

應有部分 360 分之 6之損害。 

 

○2 判決理由 

Ⅰ 甲之前手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正確應為 360 分之 9，為甲不爭之事

實，甲繼受前手之權利當不能逾越其應有部分，登記機關嗣因發現

登記錯誤，而依土地法第 69 條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為

更正之登記，其該為之更正登記要非同法第 68 條所指之「登記錯

誤」。至於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

純為保護善意第三人信賴登記之公信力，使其因信賴登記而取得之

土地權利，不因登記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而被追奪而已，非謂

善意第三人一經登記後，登記內容縱有錯誤，亦有絕對效力，而不

得為更正。登記機關更正其錯誤之應有部分，使共有人全體應有部

分合計為一，此不涉及其他共有人私法上法律關係之爭執，非登記

不動產本身（例如將甲地登記為乙地）、或權利本身（例如將應為

地上權登記，誤為地役權）、或登記名義人本身（如以甲為乙）之

錯誤，而僅係權利範圍之登記錯誤，其更正登記並未妨害原登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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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自得以更正錯誤，並無抵觸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 

 

Ⅱ 登記機關發現登記有錯誤時，在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原則下，得

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更正

之。本件登記機關因發現系爭應有部分有將 360 分之 9登記為 360

分之 15 之錯誤，故而聲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更正登記為 360

之 9，其更正並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已如前述。登記人員此舉

乃依法律規定行之，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69 條第 1 項規定，於發現

錯誤後，報經上級地政機關查明核准更正之，亦為登記人員之義

務，其依法執行職務並無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情，乃甲

指地政人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其權

利，地所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殊非可取。至甲如對該更正認有錯誤，

應循行政爭訟程序救濟。 

 

Ⅲ 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 144 條第 1項定有明文。

甲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既已完成，則登記機關執時效抗辯，

拒絕給付，於法有據。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1691號判決 

○1 事實概要 

桃園縣中壢市○○段 155 地號土地總登記共有人名簿其持分和等

於 1，惟原告甲於 74年判決移轉取得之持分有誤，應扣除取得自○○

○、○○○（自○○○取得）、○○○（自○○○取得）等 3 人合計

多出之持分 47/1120，正確持分應為 1027/1575，登記機關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完畢並通知甲，惟甲不服提起訴願及行政訴

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 判決理由 

Ⅰ 桃園縣中壢市○○段 155 地號土地總登記共有人應有部分總和原

等於 1，其後 57年間申辦買賣登記案（共有人袁○○等 3 人移轉部

分應有部分予邱○○），因登記機關辦理移轉登記時，將渠等應有

部分之分母 840 誤登為 480，致邱○○取得之應有部分誤登為 23

／480（多計 23／1120），甲其後輾轉取得渠等土地之應有部分中

有因前揭誤登多計之 47／1120，應予更正，業經登記機關提出系爭

土地地籍圖謄本、桃園縣中壢市○○段 155 地號沿革表、土地登記

謄本、系爭土地之土地地籍整理清冊、土地登記簿、和解筆錄等為

憑，雖非無據；惟查，上開 57年間之買賣登記案因逾保存年限已

銷燬，且復未能另行提出該買賣登記案之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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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件登記錯誤純屬登記人員記載疏忽，核與土地法第 69 條但書

所定登記機關得逕行更正之要件即有不符，從而，登記機關於登記

完畢後，發見系爭土地登記錯誤，未踐行同條前段「以書面聲請該

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規定之程序，遽依同條但書逕行辦理更正，

於法自有未合。 

 

Ⅱ 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系爭土地登記錯誤，無原始登記原因

證明文件，且未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即逕以原處分

將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由 4997／7200 更正登記為 1027／

1575，核與土地法第 69 條之規定尚有未合，訴願決定疏未注意，

亦有未洽。 

 

（3）分析 

前述案例係發生登記機關誤將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範圍轉載錯

誤，該錯誤之權利範圍亦已移轉予第三人，嗣後，登記機關依土地法

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案例一民事法院判決主張權利範圍之登記錯

誤，其更正登記並未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自得以更正錯誤，並無抵

觸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案例二行政法院雖判決登記機關應撤銷該更正

登記，惟其理由係因該錯誤登記係屬無案可稽，登記機關未依土地法

第 69 條前段以書面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查明核准，而自行辦理更正登

記，與法未合，僅程序未完備，應可推論法院判決肯認該轉載錯誤之

權利範圍縱已移轉第三人，仍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 

 

關於權利範圍之錯誤純屬登記機關疏忽所致，依最高行政法院 60

年判字第 217 號判例：「土地持分登記錯誤，既因再審被告官署承辦

登記人員疏忽所致，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該官署於發見錯誤後，本

有申請該管上級機關核准後予以更正之義務，乃其上級機關竟命轉飭

再審原告須徵得全體共有人之同意，始准更正，否則應由共有人訴請

法院處斷，此項指示，與上開土地法之規定顯有未合。且登記錯誤，

事屬行政官署本身業務上之錯誤，並非私權有所爭執，民事法院亦無

從受理審判，再審被告官署依照上述違法指示，拒予更正，自屬違誤。」

在第三人取得權利前，自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以維護地

籍資料之正確性，且應解釋為更正後無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 

 

倘已有善意第三人因信賴該錯誤登記之權利範圍而取得權利，得

否主張其受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而不予更正？按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指土地登記簿上關於權利之登記事項

而言；至登記簿上土地標示部關於面積、地目等事實之登記事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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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該條保護之範圍，是以，所有權部之權利範圍自當屬之。登記完畢

後，如申請人主張權利範圍登記錯誤申請更正登記，惟該應有部分業

已移轉登記予他人，依最高行政法院 73年判字第 39號裁判意旨，
121
更

正登記業已失其原登記之同一性，且該更正登記損及他共有人之權

利，應依法提起民事訴訟，以茲解決。換言之，倘登記機關查無登記

錯誤之情事，申請人主張權利範圍登記錯誤，且已有第三人取得權利

者，自受公信力之保護而不得更正。 

 

至於肇因於登記機關之疏失而將所有權人之權利範圍轉載錯誤，

縱然該錯誤之權利範圍業已移轉予他人，登記機關為維護地籍之正確

性，就事實上不存在的權利範圍，依土地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使

共有人全體應有部分合計為一，此不涉及其他共有人私法上法律關係

之爭執，其更正登記並未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再者，原權利人之權

利範圍純屬登記人員疏失而轉載錯誤，其自無從將大於本身之權利為

處分，應解釋為該權利範圍之錯誤係屬事實狀態，而無土地法第 43 條

公信力保護之適用，第三人因該錯誤登記受有損害者，自得依土地法

第 68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否則，倘認為該錯誤之權利範圍受有公信

力保護之適用，將無法辦理更正登記，使錯誤之地籍資料永久存在，

對公益造成更大之危害，實非土地登記制度之本旨。是以，本文贊同

法院判決見解。 

 

三、本文見解 

  我國之土地登記，基於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是具有公信力，而登記之

公信力，即為保護交易安全，對於登記簿上所登載權利事項，公眾可信賴

其為正當、確定者；縱使登記與真實權利關係不一致時，亦保護因信賴登

記而為交易取得權利者之利益。是以，當登記事項與實體權利關係產生自

始不一致時，應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惟錯誤或遺漏之登記

事項屬物權之權利取得、設定或變動，於善意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權利

時，基於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保護原則，登記縱有錯誤或遺漏，亦應保護

因信賴登記而為交易取得權利者之利益，尚不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

更正登記，使登記狀態回復與真實權利狀態一致，真正權利人因該登記錯

誤、遺漏或虛偽而受有損害者，僅能依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向登記機關請

求損害賠償，無從辦理更正回復正確之狀態。 

                                                 
121 最高行政法院 73 年判字第 39 號裁判：「原告主張徐××、林××買受系爭土地時，二者應有部分之比率為二比一，光復後總登記時竟誤載為各持分二分之一，惟查系爭土地各共有人既已將應有部分移轉登記於他人，業已失其原登記之同一性。有關土地應有部分之更正登記損及他共有人之權利，經原告另案提起民事訴訟，經駁回其訴確定，足見本件土地總登記並無錯誤，從而被告機關否准原告更正應有部分登記之申請，洵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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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只要有善意第三人存在時，即使是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及

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塗銷登記，均不得牴觸土地法第 43 條辦理更正，亦

即更正登記應不得妨害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因而受損害者，則依

土地法第 68 條請求損害賠償。
122
相對地，倘登記事項純屬事實關係之記載，

應非屬公信力保護範圍，登記機關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縱然已有善意第

三人取得權利，登記機關無須考量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而依土地

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以維事實狀態之正確性，否則，登載事實狀

態之地籍資料將永久存在錯誤無法更正，將造成公益更大之危害。 

 

 

 

 

 

 

 

 

 

 

 

 

 

 

                                                 
122 陳立夫，「土地更正登記之探討－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之闡釋」，臺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98 年 5 月，http://www.appeal.taipei.gov.tw/ct.asp?xItem=63099&ctNode=6424&mp=1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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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更正登記與行政法上信賴保護適用之探討 

更正登記其性質屬行政處分者，登記機關於辦理更正登記時，應受行

政法之規範。按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應考量當事人之信賴保護，如

有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但書所稱撤銷將對公益造成重大危害者，或受益人

無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且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公益時，則該違法之行

政處分不得撒銷。因此，土地法第 69 條撤銷錯誤登記所為之更正登記，其

與公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是否會產生競合？應有說明之必要。  

 

一、行政程序法關於違法行政處分撤銷之規定   早在行政程序法施行前，我國行政法院實務見解，對於違法之行政處

分，即認為行政機關本於職權自得為撤銷原處分或另為適法之處分。
123
之

後，亦有法院判決主張行政機關撤銷違法行政處分時，應將信賴保護納入

考量。例如改制前行政法院 83年判字第 151號判決：「行政機關於審酌是

否撤銷授予利益之違法行政處分時，除受益人具有：以詐欺、脅迫或賄賂

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

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

重大過失而不知等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外，依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

為撤銷之行政機關固應顧及該受益人之信賴利益，但為撤銷之行政機關行

使裁量權之結果，倘認為撤銷該授予利益之違法行政處分所欲維護之公益

顯然大於受益人之信賴利益者，該機關仍非不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

銷。」，其他尚有法院判決持相同見解。
124
 

     

嗣後，行政程序法參考國內外學說及法院實務見解、德國聯邦行政程

序法之相關規定，將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正式予以法制化。依行政程序法

第 117 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

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不得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 119 條
125

                                                 
123

 改制前行政法院 24 年判字第 4 號判例：「未經訴願決定之案件，原處分官署既自覺其處分為不合法，本於行政上之職權作用，原得自動的為撤銷原處分之處分或另為處分。」；44 年判字第 40 號判例：「行政官署對其已為之行政行為發覺有違誤之處，而自動更正或撤銷者，並非法所不許。」；47 年判字第 52 號判例：「行政官署如發現該已具形式的確定力之放領行為確屬錯誤，基於公益上之理由，依職權予以更正，則非不可。且其更正行為係另一處分，當事人對之自得依通常程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124

 改制前行政法院 76 年判字第 474 號、81 年判字第 1169 號、83 年判字第 560 號、83年判字第 1520 號判決。 
125

 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規定：「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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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

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 

 

綜上得知，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違法授益處分之撤銷，應衡酌信賴利

益保護原則，處分相對人有值得保護的信賴時，斟酌法益的輕重後，倘信

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則其信賴即可阻止處分之撤銷；如

果其信賴雖然值得保護，但是信賴保護之法益價值較低，仍得予以撤銷違

法之行政處分，因而產生之損失只能給予相當的補償。 

 

二、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之概念 

（一）信賴保護原則之意義 

信賴保護原則為一般法律原則，具有憲法層次之位階，可拘束所有國

家行為，不論行政、立法或司法皆受其拘束。國家行為如罔顧人民值得保

護之信賴，而使其遭受不可預計之負擔或喪失利益，且非基於保護或增進

公共利益之必要，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此種國家行為即不得為之。
126
質言之，

人民對於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此

為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而此一原則具體規範於行政程序法第 8 條規定：

「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而公法上之信賴保護，係為維護公權力之威信及維持法之安定性，對於人

民因信賴國家行政行為而予以保護。 

 

（二）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 

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必須符合一定之要件，以下就現有文獻有論者加

以彙整，分述如下： 

1.須有信賴基礎 

行政機關必須有一個令人民產生信賴之國家行為，以為信賴之基

礎。亦即須先有國家行為之存在，才有形成人民信賴之可能。例如行

政處分、行政規則，即為信賴之基礎。參依司法院釋字第 525號解釋：

「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使涉及人民信

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行政

程序法第 119 條、第 120 條及第 126 條參照），即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

更亦有其適用。行政法規公布施行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

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

換言之，人民對於行政處分或行政法規的信賴，如有信賴表現，自得

主張信賴保護。此外，做為信賴基礎之國家行為，須具有拘束力之公

                                                 
126

 洪家殷，「論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25 號解釋評析」，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27 期，90车 10 月，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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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為，此一公法行為包括合法以及違法之行政行為，
127
且亦非以授益

性質者始得成為信賴基礎
128
。 

 

2.須有信賴表現 

    係指當事人因信賴基礎之存在，而有具體的對外表現行為，即須

有一定的處分行為。包括財產上之運用或其他相對應之行為，亦即信

賴表現須與信賴基礎在客觀上要有因果關係。如只是單純的主觀上的

期待或被動受領益處，而非積極對於該公權力行為而採取特殊之對應

行為者，難以認定具有信賴表現。
129
 

 

3.須信賴值得保護 

      人民對於國家行為之信賴並非所有皆應予以保護，惟有具保護價

值者，始得要求國家予以保護。而在判斷信賴是否值得保護時，主要

在於二部分，即確認信賴利益之存在及信賴無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前

者所稱之信賴利益存在，須為法律上之利益，如所信賴者只涉及精神

上或感情上之利益時，則不具保護價值。
130
後者則強調，當事人之信賴

必須沒有不法行為或客觀上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始值得保護。以違法

行政處分作為信賴基礎為例，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依行政程序

法第 119 條規定：「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

護：一、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二、

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

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

知者。」易言之，信賴基礎之獲得，如可歸責於行政行為之相對人，

則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131
 

 

（三）信賴保護之法律效果 

  信賴保護適用之結果，即發生二種法律效果： 

1.存續保障 

即當事人之信賴利益，顯然大於公益之前提下，必須容忍違法國

家行為繼續存在，且承認其效力，給予存續保障。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

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不得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

                                                 
127

 李惠宗，『行政法要義』，五南圖書出版社，民國 93 年 7 月，127 頁；洪家殷，前揭文（註 126），42 頁。 
128

 洪家殷，前揭文（註 126），42 頁。 
129

 李惠宗，前揭書（註 127），130 頁。 
130 洪家殷，前揭文（註 126），49-50 頁。 
131

 蔡茂寅、李建良、林明鏘、周志宏合著，『行政程序法實用』，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0 年，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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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

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益者。」此一規定即規範在信賴利益

大於公益之情況下，其法律效果為不得將違法之行政處分撤銷，即將

當事人所信賴之狀態予以存續保護。 

 

2.財產保障 

即信賴利益補償。基於公益之維護較個人私益具有更高之價值，

不能容忍違法之國家行為存在，遂應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而當事人

因信賴該處分而產生之損害，應給予信賴利益補償。參依行政程序法

第 120 條第 1 項規定：「授予利益之違法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如受益

人無前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其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

之損失者，為撤銷之機關應給予合理之補償。」即為如此規定。至於

補償額度，依同條第 2 項規定，不得超過受益人因該處分存續可得之

利益為限。對於補償金額相對人如有不服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

訴訟。 

 

  另外，對於信賴合法授益行政處分，如行政機關以其行政處分所依據

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發生危害者，或其

他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者，依行政程序法第 126 條規定，對於

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理補償，補償額度

亦不得超過受益人因該處分存續可得之利益為限。 

 

三、更正登記與行政法上信賴保護適用之問題 

（一）問題提起 

登記錯誤或遺漏，符合更正登記之要件者，倘權利人主張基於國家行

為之信賴，在合法信賴下應受國家保護，將產生錯誤遺漏登記之處分得否

撤銷辦理更正之問題。如前所述，登記機關對人民土地登記申請所為之核

准或拒絕之意思表示，既足發生法律上之效果，自應屬一種行政處分，因

此必須受到行政法之規範，殆無疑義。而登記錯誤或遺漏應屬違法之行政

處分，登記機關撤銷違法行政處分時，尚須注意信賴保護原則及維護公益

原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登記機關依其裁量，倘認為撤銷行政

處分所欲維護之公益大於信賴保護利益，自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

銷，以匡正行政處分之瑕疵。反之，倘信賴利益值得保護，且不違反公益，

基於行政行為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行政處分則不得撤銷。因此，

當登記錯誤或遺漏時，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與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違法

行政處分之撤銷，二者發生競合時，何者應優先適用，殊值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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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彙整相關行政法院判決，發見關於土地標示部使用地類別登記錯

誤，權利人主張應受行政法信賴利益保護，登記機關應不得更正，法院判

決結果有不同見解，以下擬以法院判決見解為例，提出本文見解。 

 

（二）行政法院案例探討－土地登記標示部使用地類別登記錯誤 

1.最高行政法院 89年度判字第 3715號判決 

（1）事實概要 

甲主張坐落 A地號土地原於71年間經依法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丁

種建築用地，甲因信賴地政主管機關土地使用編定登記公信力，於 85

年 10 月間向前手買受上開土地。詎料地政事務所卻於同年 12 月擅自

將該地更正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暫未編定用地，致甲損害，遂於 87年

7月向地政事務所申請恢復更正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丁種建築用地，惟

遭否准，甲不服，循序提起一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

訟，案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駁回甲之請求。 

 

（2）判決理由 

○1 A地號土地與原編定山坡地保育區丁種建築用地既有未符，倘仍全

部作為建築用地，實足影響山坡地水土保持及自然環境生態，已涉

及公益，原編定錯誤非僅影響人民之私權，即非不得更正，地政事

務所乃在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查定前，層報上級更正編定為山坡地保

育區暫未編定用地，洵非無據。 

 

○2 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之效力」，所謂登

記，係指依該法之規定所為之各項權利登記，乃私法上之土地權利

登記而言，並不包括行政機關所為土地用途之編定。從而，本件既

涉及公益，自無所謂違反禁止恣意、信賴保護，法律不溯及既往及

或平等原則之情事，地政事務所否准甲恢復更正編定為山坡地保育

區丁種建築用地之申請，核無違誤，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

無不合。甲若受有損害，應另循法律途徑以謀解決。 

 

2.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1年度訴字第 382號判決 

（1）事實概要 

B、C地號等二筆土地係分割自同地段 A地號，地政事務所於民國

81年清查發現A地號土地依據69年現況調查繪製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編

定公告圖係屬「山坡地保育區」，地目為「旱」，僅小部分建築房屋，

原應登記為「山坡地保育區、暫未編定用地」並加註部分為建築用地，

惟該地政事務所於繕造土地編定公告清冊時誤繕為全筆「山坡地保育

區、丙種建築用地」，以致土地登記簿亦隨之錯誤，於 81年函報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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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上開土地編定錯誤之事實，同時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經縣政府

函復地所：「‧‧‧就已辦理移轉登記之持分額協調土地所有權人辦

理分割及維持丙種建築用地之編定，至未移轉之持分部分，應回復暫

未編定用地。」惟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疏失遲未將該等土地更正回復

正確編定。甲於 86 年 10 月間購得系爭土地，買受時土地登記簿記載

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同年 11月移轉登記後甲據

以申請核發建造執照、使用執照，興建三層住房兩棟。嗣後，縣政府

將本案請示前台灣省政府地政處及內政部後，認無積極證據足認甲為

善意第三人，且考量為維護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之公益性，遂

於 89 年 11 月間函請地政事務所辦理回復原正確編定等，地政事務所

並通知甲業依規定辦理更正編定及分區調整登記完畢。甲不服，就系

爭土地部分提起訴願遭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

決撤銷原處分。 

 

（2）判決理由 

○1按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

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

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

亦為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第 120 條及第 126 條等關於行政處分之

「信賴保護原則」相關規定之所由設，惟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

則」，並不限於上開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525號解釋

參照）。凡人民有信賴「行政行為」之事實，且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即具備信賴保護原則三要件：信賴

基礎、及信賴表現、信賴值得保護者），而其信賴利益保護之結果

又不致造成公益之重大危害者，則政府之行政行為即不得予以變

更，以保護人民之信賴利益。 

 

 ○2甲信賴系爭土地上使用編定之記載，為善意之買受人，且其於買賣

完成後，業已依法請領建造執照，在其上興建三層住房兩棟，並已

取得使用執照，已有信賴基礎及信賴表現，又不能證明被上訴人係

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或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使

登記機關作成丙種建築用地之編定，並據以取得所有權，從而甲並

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信賴不值保護情形。再查系爭土地所在之位

置地勢平坦，甲在其上建屋尚不影響及水土保持、國土保安、公共

安全、環境保護等公共利益。登記機關並未具體指明究竟本件錯誤

之編定將造成公益如何重大之危害，所辯本件應更正回復原編定，

尚無可採。甲購買系爭土地並興建三層樓房兩棟，已花費近千萬

元，足認甲之信賴利益大於公益，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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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1280號判決 

（1）事實概要 

甲於民國96年間向縣政府申請將其所有坐落A及 B地號二筆土地

由「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變更編定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縣政府審查發現與上開土地毗鄰之 C 地號，土地使用編定為鄉村區交

通用地似有錯誤，經地政事務所查明函復縣政府略以：「……三、查 C

地號土地編定使用地類別為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於 81年辦理非都市

土地使用編定檢討時，因部分列入鄉村區面積 0.1266 公頃，應俟土地

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申請分割後，再憑辦理變更編定，惟管理機關並

未辦理，故應維持原編定，另本所辦理本案時因登校人員疏失誤載為

『鄉村區』交通用地，本所業依規定更正登記回復為原『特定農業區』

交通用地完竣。」。縣政府乃據以審查系爭土地之變更申請案，認不

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5條之1第 1項規定之要件而駁回甲

之申請。甲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經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1280號判決駁回。 

  

（2）判決理由 

○1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 11 條之非都市土地，應由有關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

實施管制。變更之程序亦同。其管制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非都市土地分區圖，應按鄉、鎮（市）分別繪製，並利用重要

建築或地形上顯著標誌及地籍所載區段以標明土地位置。」、「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依前條規定實施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時，應

將非都市土地分區圖及編定結果予以公告；其編定結果應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前項分區圖附印本，發交有關鄉鎮、（市）公所保管，

隨時備供人民免費閱覽。」分別為行為時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6 條所明定。是非都市土地之使用管制，悉依經公告之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種類之編定為據。 

 

○2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就非都市土地為各種使用地編定結果，依同

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固應登載於土地登記簿，然此項

登載，乃為執行管制之技術性規定，按公告之編定結果照錄，僅係

事實行為，並非行政處分，目的在於方便執行管制之查考，不能代

替公告之編定結果作為管制之依據。公告之編定結果為管制依據，

其公告內容錯誤，足以引起對於土地使用管制依據之信賴，具有信

賴基礎；反之，土地登記簿之記載並非管制依據，其錯誤不足以引

起對於土地使用管制依據之信賴，不具有信賴基礎，無從構成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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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原則之要件而排除對於錯誤登記結果之撤銷。 

 

○3甲主張信賴地政機關針對 C 地號土地使用分區及地目之記載，認

A、B地號土地符合得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之規定而向前手價購，應

適用信賴保護原則，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請求 A、B 地

號土地准予變更編定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處分云云，

並無理由。 

 

4.分析 

上開案例皆係發生土地登記簿所載使用地類別有登記錯誤之情事，當

事人主張其因信賴登記機關之登記而取得權利，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

定，其信賴利益應予保護，登記機關不得撤銷該錯誤登記，惟以上相同案

例，法院判決見解卻迥然不同。案例一，法院判決主張基於公益，登記機

關將登記錯誤之土地使用地類別更正，依法並無不符；案例二，法院判決

主張應衡量公益與私益，如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登

記機關不得撤銷該錯誤登記；案例三，法院判決主張土地使用編定於主管

機關依區域計畫法規定公告，其效力即已確定，登記機關按公告之編定結

果登載，僅係事實行為，並非行政處分，土地登記簿之錯誤登載，不足以

引起對於土地使用管制依據之信賴，不具有信賴基礎，無從構成信賴保護

原則之要件，而排除撤銷錯誤之登記。 

 

本文以為，非都市土地之使用管制，係以經公告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種類之編定為據，公告之結果對外已發生法律效力。至於編定之結果雖依

法應登載於土地登記簿，然此項登載，僅按公告結果照錄，係屬事實行為，

並非行政處分，目的在於方便執行管制之查考，不能代替公告之編定結果

作為管制依據。換言之，主管機關公告確定之土地使用編定，其效力即已

發生，並以此作為管制依據，倘其公告內容錯誤，使產生對於土地使用管

制依據之信賴，具有信賴基礎；反之，土地登記簿之記載並非管制依據，

其錯誤不足以引起對於土地使用管制依據之信賴，不具有信賴基礎，無從

構成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而排除對於錯誤登記結果之撤銷。因此，當土

地使用編定登記之內容與公告結果不同，自屬登記錯誤之態樣，而土地使

用編定於公告時既已產生效力，為使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一致，自當依土

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而登記簿所載錯誤編定之登記，尚不足以

構成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而無行政法上信賴保護之適用，是故，本文贊

同案例三法院判決見解。
132
否則，像案例二法院判決撤銷登記機關已辦理更

正登記之正確地籍資料，回復錯誤之登記事項，將造成公益嚴重之危害。 

 

                                                 
132

 同樣見解者，如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143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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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言，縱然認為依主管機關公告確定之土地使用編定登載於土地登

記簿，登記簿之使用地類别係屬行政處分，然而，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之撤

銷雖然也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相較於合法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相對

人信賴該行政處分繼續有效存在之正當性較低，因此，行政機關擁有較大

之撤銷權，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係以得撤銷為原則，不得撤銷為例外。然

而，行政機關應如何衡量受益人的信賴利益，與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孰輕

孰重，實務上沒有一套計算公式，因個案情況之不同，以及決定者主觀價

值判斷，會有不同結果。 

 

四、本文見解 

當事人基於法治國家維護人民權利之法理，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

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因此，

信賴保護原則應亦適用於登記機關因登記錯誤所為之更正登記。登記錯誤

或遺漏自屬違法瑕疵之行政處分，如符合更正登記之要件，為貫徹依法行

政原則，登記機關應本於職權辦理更正登記。然，誠上所述，撤銷違法之

行政處分，必須考量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如發生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形，

當事人主張應受信賴保護時，將產生登記機關得否撤銷該違法行政處分之

問題，即錯誤登記得否辦理更正登記，回復正確之狀態。 

 

行政機關對於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可分為對負擔處分及授益處分為

之，對負擔處分撤銷，受處分人求之不得；惟對授益處分之撤銷，因關係

人已信賴行政處分之存續獲有利益，該處分之撤銷即受有限制。登記機關

對於撤銷授益處分之處理受「依法行政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兩個相

衝突的原則所支配，二者同為憲法中的法治國家原則，其位階並無上下高

低之分，凡因信賴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事實，並依此事實產生信賴基

礎，而為合理規劃及使用之行為，且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所列信賴不值

得保護之情形，即具備信賴保護原則之三要件：信賴基礎、信賴表現及信

賴值得保護。又其信賴利益保護之結果，並未對公益造成重大危害者，且

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則該行政處分即不得撤銷，以保

護受益人之信賴利益。換言之，因登記錯誤或遺漏之違法行政處分而受有

利益之人，因對該違法行政處分之存續已產生信賴利益，且其信賴值得保

護時，則該錯誤登記即不得由登記機關任意依職權辦理更正登記予以撤

銷。然而，倘任由錯誤登記繼續存在下去，則可能對公益造成重大損害，

因此，究竟應維持錯誤登記以保障人民已產生之信賴利益，抑或辦理更正

登記撤銷原違法之行政處分，以實現公益？而要剖析此一問題，則須於人

民之私益與公益間加以衡量，乃為權衡原則之表現。
133
 

 

                                                 
133 洪家殷，前揭文（註 126），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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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土地登記制度而言，維持土地登記之效力及登記事項之正確性，為

土地登記制度最核心之課題，也是最主要之基本法理之一，應具有絕大之

公益，就個案在衡量個人信賴保護之私益與維持土地登記正確性之公益

時，除非信賴利益「顯然大於」公益，應以准予更正為原則，不得更正為

例外，否則，維持錯誤編定之登記不予辦理更正，形同鼓勵錯誤登記永久

存在，顯然違誤不當，且嗣後再由善意第三人受讓取得，其對公益之危害，

顯較主張信賴保護之私益為大。 

 

綜上所述，本文主張倘登記發見錯誤或遺漏時，於考量行政法上信賴

保護原則之適用，其強度不如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即登記錯誤於

已有善意第三人取得新權利者，不得辦理更正，如當事人主張行政法信賴

保護者，為維護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吻合，應予更正，以維公益，其因信

賴該行政處分遭致財產上之損失，登記機關給予合理之補償，以為彌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6

第四節 小結 

一、更正登記與公信力保護適用之問題方面： 

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時，依

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意旨，以書面申請該管上級機關核准，固得准予更正，

惟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及司法院院字第 1919 號解釋意旨，若第三人已因

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時，縱使登記與真正權利關係不一致，亦應保護

善意第三人因信賴登記而取得之權利，而無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適

用。公信力之要件，必須符合：（一）原登記有不真實之情事；（二）登

記名義人與第三人間有效之法律行為，且已完成物權變動登記；（三）第

三人取得權利為善意。至於公信力保護之範圍，係指登記事項須與所有權、

限制物權、擔保物權之變動，或此等物權之處分禁止有關而言，如純粹屬

於事實關係之登記事項，如土地之面積、形狀、地目、編定使用種類等土

地性質之事項，縱有不真實，亦非屬公信力保護之範圍。 

 

當登記事項屬於公信力保護範圍時，如登記內容發生與實際權利關係

不一致時，於已有善意第三人取得新權利，基於土地登記之公信力保護，

登記縱有錯誤或遺漏之情事，尚不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

真正權利人僅能依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反之，當非屬公信力

保護範圍者，縱然已有善意第三人取得權利，發見登記事項與事實狀態不

一時，登記機關自應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使登記事項回復

為正確之地籍資料。 

 

二、更正登記與行政法信賴保護適用之問題方面： 

「依法行政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二者同為憲法中的法治國家原

則，登記機關就登記錯誤或遺漏所為之更正登記亦應適用此等原則。依行

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違法授益處分之撤銷，應衡酌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如撤銷處分所欲維護之公益大於信賴利益，則得予撤銷違法之行政處分；

反之，如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其結果即可阻卻處分之

撤銷。因此，行政機關應就具體案件加以衡量，俾以決定應否依職權撤銷

該違法之處分。 

 

  按違法之授益行政處分，雖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惟畢竟是違法之

行政處分，行政機關應擁有較大的撤銷權，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係以得撤

銷為原則，不得撤銷為例外。以土地登記為例，維持土地登記之效力及登

記事項之正確性，為土地登記制度最核心之課題，應可說具有絕大之公益，

如考量私益之結果可能造成錯誤登記之永續存在，對於爾後之繼受取得權

利者將產生更大的損害，嚴重影響公益。因此，本文以為，倘登記發現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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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或遺漏時，於考量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其強度不如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即登記事項屬公信力保護範圍者，縱算登記錯誤亦不

得辦理更正；如非屬公信力保護適用範圍者，當事人主張應受行政法信賴

保護，為維護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吻合，仍應予以更正，以維護公益，對

於因信賴該違法行政處分而遭致財產上之損失，登記機關應給予合理之補

償，以為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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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土地更正登記規範應修正之方向－代結論 

  土地登記，係不動產物權變動之公示方式，將土地及建物之權利關係，

透過登記制度予以確認，保障權利之存在，確保不動產交易安全，並作為

國家施政之依據。我國現行土地登記制度，係以民法、土地法及其授權訂

定之土地登記規則為主要基礎，依法所為之不動產物權登記，足生不動產

物權登記之公示力與公信力，故登記須遵守嚴謹之程序，一經登記，其登

記內容更須正確無誤，俾與不動產上之真實權利關係完全一致，以保障人

民之財產權權益。然而，登記之結果，難免發生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況，

使登記事項與實體權利關係不吻合，惟土地登記制度立法上基本原理之

一，為使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一致，因此，為消弭此不一致之情形，土地

法第 69 條訂有更正登記之機制，惟對於更正登記之標準、適用範圍等並無

規定，實務執行及學說上仍產生諸多爭議。爰此，本章將以前述各章相關

問題分析之內容為基礎，試著建構我國土地更正登記規範應有之修正方

向，藉以減少爭議問題之產生，並期使我國土地登記法制更臻完備。 

 

一、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應解釋為例示性質 

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

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

暨同法第 68 條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

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即登記錯誤或遺漏為請求更正登記及損害賠償之前

提要件，若不明定，恐生爭議，遂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土地法第

68 條第 1項及第 69 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

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依此規定，

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並無不符，及應登記之事項而未

漏登記者，即無登記錯誤或遺漏之處，不得更正。如前所述，關於登記錯

誤或遺漏之意涵，是否限縮在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之規定，實務與學說間

仍存有不同見解，實有闡釋之必要。本文研究以為，土地登記制度立法之

基本原理之一，為使登記簿記載內容與實體關係吻合之考量，當土地登記

內容與實體關係有不一致之情事時，自屬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形。簡言之，

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該實體之權利關係或表示物之物理上狀況之記載，與

現實被登記之部分，二者間有不吻合之情況而言。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

定之定義，自屬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態樣，當無疑義，然而，非謂其他登記

錯誤或遺漏而符合更正登記之標準者，不得更正之。是以，本文以為，土

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僅屬一例示性質，不可侷

限於該條文所稱之情形始屬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登記錯誤或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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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第三章所述，行政及司法實務上，對於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規

定之錯誤或遺漏之意涵，尚存有不同解，且多數行政解釋及法院判決，亦

多以登記錯誤或遺漏是否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之規定，為判斷之依

據，如與此規定未合，則認為非屬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條

件，而否准更正。舉例而言：如前述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1608 號

判決撤銷更正土地面積案，土地面積乃物之表徵，為事實狀態，系爭土地

實測之結果，與登記面積不吻合，即產生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不一致之情

形，自屬登記錯誤之態樣，縱然登記內容與據以登記之原因證明文件未有

不符之情形，惟該登記原因證明文件與物之實體關係不符，顯屬錯誤，自

應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以使更正後之面積與實體關係相

符，登記機關所為之更正登記，應無違誤；惟最高行政法院竟以原登記之

面積與原因證明文件相符，自難認有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稱「登記事項

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情形，亦即無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之

登記錯誤情形，地政事務所將面積更正登記即與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有違，

而判決將更正登記撤銷，回復錯誤之登記面積，將產生系爭土地登記面積

錯誤永久存在，無法辦理更正。 

 

另以土地權利關係為例：被繼承人死亡，所遺土地經繼承人等人檢具

證明文件向登記機關辦竣分割繼承登記為完畢，嗣後，第三人主張其為被

繼承人之繼承人向登記機關申請更正繼承登記請求增列為繼承人。案經最

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492號判決主張，該土地繼承登記，乃登記機關

依申請繼承登記人所提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為之，其登記事項

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並無不符，縱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內容不

實，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係偽造無效，亦非行為時土地法第 69 條及土地登

記規則第 13 條所稱之「登記錯誤」而得逕予更正，且申請更正登記，實係

要求塗銷繼承人等之繼承登記，使其繼承取得系爭土地，其變更原登記之

結果，將使原登記關係人之土地權利發生變動，不屬上開土地法規定更正

登記之範圍。本文以為，最高行政法院將登記錯誤限縮在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之規定，實有重新探究之餘地。依民法第 759 條規定，繼承於登記前

已取得不動產物權，換言之，本案登記機關應先審認該第三人是否確為合

法之繼承人，倘無繼承權，自無從受理更正登記；該第三人倘確屬被繼承

人之合法繼承人，其於被繼承人死亡時，非經登記即已取得權利，因此，

該繼承登記與實體權利關係自始產生不一致之情形，自屬登記錯誤之態

樣，在不違反登記公信力保護之前提下，應將既存之錯誤登記予以塗銷，

於此情形下之更正塗銷，自應解釋為不受同一性之限制。 

 

土地登記制度立法上基本原理為使登記內容與實體關係吻合，上開法

院判決將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限縮在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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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恐造成錯誤登記永久存在，無法辦理更正，而實務上類此見解仍屢見

不鮮，實難謂符合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為消弭登記錯誤之立法目的，亦

嚴重衝擊我國土地登記制度，應不足採。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登記事項，與實體之權利關

係或物之表徵有不吻合之情況而言，因此，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所稱之

登記錯誤或遺漏，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雖已明文規定，於解釋上，應解釋

有部分為例示性之規定，非以此為限，即非包含所有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態

樣，無法一一列舉，非可限縮於該條文規範之內容。關於行政或司法實務

上，仍見解認為登記錯誤或遺漏應以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之規定為判斷標

準，而限縮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意涵，反而產生撤銷更正登記回復錯誤登記

之怪異現象，為避免產生爭議，建議應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規定，明

文規定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情形，僅屬例規定，即

非以此為限，其他登記錯誤或遺漏而符合更正登記之標準者，亦應准予更

正，以符合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立法精神。 

 

二、更正登記非必然應受原登記同一性之限制 

本文以為，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自始產生不一致之情形，即屬登記錯

誤或遺漏之態樣，而現行土地法規定消弭登記錯誤或遺漏，使登記內容與

實體關係一致，僅土地法第 69 條之更正登記一途，雖然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

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

明核准後塗銷之：一、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二、純

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觀此條文所稱之「塗銷」，係指原

依法不應登記而誤予登記之違法行政處分，在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

登記前，由登記機關查明後依職權予以塗銷該錯誤登記，另為適法之處分；

而土地法規定之「塗銷登記」，係就合法登記土地權利因法定或約定原因

致土地權利消滅所為之登記，二者性質不同，非可同一而論。 

 

再者，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立法目的，係為釐正登記錯誤或遺漏

之情形，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之塗銷，觀其立法意旨，認為依土地

登記規則不應登記，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登記者，並非私權有所爭

執，民事法院亦無從審理，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登記權利前，應由登記機

關依職權撤銷原處分，辦理塗銷登記。簡言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之

塗銷，係就違法錯誤登記撤銷所為之登記，在解釋上，應可將其歸屬於土

地法第 69 條因登記錯誤或遺漏所為更正登記之範疇內。此外，對於誤將不

應塗銷之登記予以塗銷，造成登記內容與實體關係不一致，自屬登記錯誤

之態樣，究應如何釐正，土地法無相關規範，現行實務執行上，除依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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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將誤塗銷之登記予以回復原登記外，別無他法。

綜上，我國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範疇，應包括既存登記之一部分錯誤

或遺漏之更正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不應登記而誤予登記之塗銷，

以及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之回復登記等三種類型。 

 

關於登記錯誤或遺漏之更正登記，其既存見解認為應以不妨害原登記

之同一性為限，且行政法院亦多以有無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為判決得否辦

理更正登記之論斷基礎。依現行土地法之規定，於處理登記事項與實體關

係自始不一致之方式，僅土地法第 69 條之更正登記，惟如前所論，土地法

第 69 條規定之適用範圍，實質內容尚包括消弭不應登記而誤予登記之「塗

銷登記」及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之「回復登記」。因此，關於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應不得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限制，此認定標準自不得一概而

論，應就具體個案逐一判斷，始為妥適。本文以為，對於登記事項之一部

分存有錯誤或遺漏之情形，其更正之結果，不得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無

庸置疑；關於不應登記而誤予登記，或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屬全部錯誤

或遺漏之場合者，而為更正此一錯誤型態，自將造成權利主體或權利客體

變動，即更正後與原登記發生非同一土地或建物、非同一權利種類，亦或

非同一權利主體之情況，與登記同一性自屬有違。職是之故，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是否必然應受原登記之同一性限制，應就具體個案逐一判斷，

非謂更正登記即應受登記同一性之限制。現行實務上及學說上仍存在土地

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應不得妨害原登記同一性之見解，凡更正後與原登記

者，非同一土地及建物、非同一權利種類、非同一權利人，即違反登記同

一性而否准更正，此一既存見解應予修正，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非必然

以不違反原登記之同一性為限。建議應於土地法中明文規定，關於不應登

記而誤予登記，或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登記，屬全部錯誤或遺漏之場合者，

其更正應無登記同一性之適用，以杜爭議。 

 

三、更正登記應不得妨害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 

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具有絕對效力，實務及學說上

通說認為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我國土地登記具有公信力。所謂登記具有

公信力，係指登記簿上所載之權利事項，民眾可信賴其具有確定之效力，

縱使登記與真正權利關係不一致，亦應保護善意第三人因信賴登記而取得

之權利。而公信力之要件，必須符合：（一）原登記有不真實之情事；（二）

登記名義人與第三人間有效之法律行為，且已完成物權變動登記；（三）

第三人取得權利為善意。至於公信力保護之範圍，係指登記事項須與所有

權、限制物權、擔保物權之變動，或此等物權之處分禁止有關而言，如純

粹屬於事實關係之登記事項，如土地之面積、地目、編定使用種類等土地

性質之事項，縱有不真實，亦非屬公信力保護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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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之公信力，係為保護交易安全，對於登記簿上所登載之權利

事項，公眾可信賴其為正當、確定者；凡信賴土地登記而取得權利者，縱

令該登記與實際之權利狀態不符，亦應受保護。真正權利人對於登記有無

效或得撤銷之原因，於第三人取得新權利以前，得訴請塗銷之；倘已有第

三人取得權利，則僅能訴請損害賠償，無從訴請返還所有權，此為確保不

動產物權之安定性及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要言之，於善意第三人信賴登

記而取得權利時，登記縱有錯誤或遺漏，因土地法第 43 條予其絕對效力，

登記名義人應受公信力原則之保護，尚無法辦理更正登記，使登記狀態回

復與真實權利狀態一致，因登記錯誤遺漏而受有損害者，由登記機關負損

害賠償責任。 

 

綜上所言，當登記事項屬於公信力保護範圍時，於善意第三人信賴登

記而取得權利時，基於土地登記之公信力保護，登記縱有錯誤或遺漏，其

權利不受影響，尚不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使登記狀態回

復與真實權利狀態一致，真正權利人因該登記錯誤、遺漏受有損害者，僅

能依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向登記機關請求損害賠償，無從辦理更正回復正

確之狀態。相對地，倘登記事項純屬事實關係之記載，應非屬公信力保護

範圍，登記機關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縱然已有善意第三人取得權利，應

無須考量土地法第 43 條公信力之保護，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

記，使登記事項回復為正確之地籍資料。 

 

四、更正登記原則應不受行政法信賴保護之限制 

當國家行為已對外表現，且為人民之信賴基礎，且已有信賴利益存在，

而其信賴並無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則已具備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對於人

民因而產生之信賴利益即應予保護。換言之，因登記錯誤或遺漏之違法行

政處分而受有利益之人，對該違法行政處分之存續已產生信賴利益，且其

信賴值得保護時，則該錯誤登記即不得由登記機關任意依職權辦理更正登

記予以撤銷。然而，倘任由錯誤登記繼續存在下去，則可能對公益造成重

大損害，因此，究竟應維持錯誤登記以保障人民已產生之信賴利益，抑或

辦理更正登記撤銷原違法之行政處分，以實現公益？而要剖析此一問題，

則須於人民之私益與公益間加以衡量，乃為權衡原則之表現。 

 

  一般而言，在衡量公益與私益後，將產生「存續保障」及「財產保障」

兩種信賴利益保護之方式。經利益衡量之結果，倘維護違法行政處分所保

護之個人信賴利益，大於更正該錯誤登記所欲維護之公益時，則應繼續維

持錯誤登記，此為「存續保障」，舉例而言，當事人因信賴土地登記簿使

用編定記載為建築用地，已法請領建築執照，並興建房屋取得使用執照，

嗣後登記機關發現登記錯誤，辦理更正登記為非建築用地，致使用執照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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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當事人主張其有信賴保護之適用，應回復原錯誤登記，案經法院判

決認為當事人之信賴利益大於公益，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應撤銷更正

登記，回復原錯誤之登記。
134 

 

相對地，如撤銷違法行政處分所可維護之公共利益，大於維持錯誤登

記所產生之信賴利益，則應辦理更正登記，回復正確之地籍資料，惟對於

因信賴該錯誤登記而受有財產上之損失者，應予合理之補償，此為「財產

保障」。舉例而言，有關建物登記標示部主要用途欄位資料記登記錯誤，

登記機關依法辦理更正登記，惟當事人主張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提起訴願，

經訴願決定認為土地登記具公信力，維持登記之正確性實為維護公益所必

須，如續維持更正登記前之內容，則嗣後再由善意之第三人受讓取得，其

對公益之危害，顯較當事人主張應受信賴保護之私益為大，遂仍應予撤銷

原錯誤之登記，辦理更正登記。
135
 

 

然而，登記錯誤或遺漏自屬違法之行政處分，當登記機關擬依土地法

第 69 條辦理更正登記時，倘當事人主張其因信賴該處分而有信賴利益，應

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時，登記機關應就具體案件於人民之私益與公益間

加以衡量，以決定應採取存續保障之方式，即維持該錯誤之登記；抑或採

用財產保障，即撤銷該錯誤登記，辦理更正登記，因信賴該錯誤登記存續

而產生之信賴利益，由登記機關給予適當之金錢補償。 

 

  本文以為，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雖然也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相較於合法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相對人信賴該行政處分繼續有效存在之

                                                 
134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382 號判決理由略以：「原告信賴系爭土地上使用編定之記載，為善意之買受人，且其於買賣完成後，業已依法請領建造執照，在其上興建三層住房兩棟，並已取得使用執照，已有信賴基礎及信賴表現，又不能證明被上訴人係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或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使上訴人作成丙種建築用地之編定，並據以取得所有權，從而原告並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信賴不值保護情形。再查系爭土地所在之位置地勢平坦，原告在其上建屋尚不影響及水土保持、國土保安、公共安全、環境保護等公共利益。被告並未具體指明究竟本件錯誤之編定將造成公益如何重大之危害，所辯本件應更正回復原編定，尚無可採。原告購買系爭土地並興建三層樓房兩棟，已花費近千萬元，足認原告之信賴利益大於公益，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135 臺北市政府 93 年 10 月 20 日府訴字第 09325042700 號訴願決定理由略以：「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僅依地籍登記資料，就系爭建物主要用途辦理逕為更正登記，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等情。經查建物登記標示部關於主要用途欄位之資料，其內容係地政機關依建管機關核發建物使用執照之內容辦理登載，依卷附系爭建物使用執照載明用途為防空避難室，縱其為集合住宅使用已多年，然未經本府工務局核准其變更使用前，其使用難謂合法；且土地登記具公信力，維持登記之正確性實為維護公益所必須，如續維持更正登記前之內容，則系爭建物再由善意之第三人受讓取得並再為集合住宅之使用，其對公益之危害，顯較訴願人主張應受保護之私益為大。是訴願人主張其信賴應受保護乙節，即難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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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性較低，因此，行政機關擁有較大之撤銷權，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係

以得撤銷為原則，不得撤銷為例外。然而，行政機關應如何衡量受益人的

信賴利益，與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孰輕孰重，實務上沒有一套計算公式，

因個案情況之不同，以及決定者主觀價值判斷，會有不同結果。就土地登

記而言，維持土地登記之效力及登記事項之正確性，為土地登記制度最核

心之課題，就個案在衡量個人信賴保護之私益與維持土地登記正確性之公

益時，除非信賴利益「顯然大於」公益，否則，錯誤之登記應以得更正為

原則，不得更正為例外。倘辦理更正登記後，當事人因信賴該處分而遭致

財產上之損失，登記機關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20 條給予合理之補償。 

 

五、土地法應另設「更正登記」專章 

如前所言，關於消弭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不一致之情形，土地法第 69

條訂有更正登記之機制，惟其適用範圍實有重新定義之必要。雖然土地登

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所造成之錯誤得予以塗銷，透過

法解釋，不妨認為屬於土地法第 69 條更正登記之範疇。然應探究者，土地

登記規則第 144 條所稱之塗銷，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撤銷，與土地法規範

合法土地權利因法定或約定原因之消滅所為之塗銷登記，二者意義可謂截

然不同，土地登記規則係依土地法第 37 條規定授權訂定，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之塗銷，是否逾越法律保留原則，不無商榷之餘地。 

 

再者，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範錯誤登記之塗銷，觀其立法意旨，

係基於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登記之違法行政處分，登記機關或其上

級主管機關自得依職權撤銷原准予登記之處分，登記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

係人並無依上開規定申請登記機關塗銷之權利，至多僅係促請登記機關注

意發動而已。
136
換言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錯誤登記之塗銷，僅限

於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所造成者，其他非屬登記機關之疏失所造成不應登

記卻誤予登記者，則無從依該條文規定塗銷，雖土地登記規則第 7 條規定

應訴請法院判決確定後塗銷登記，如非屬私權事項者，法院將無從審理，

而造成不應登記而誤予登記之錯誤狀態無法更正塗銷，恐將造成錯誤登記

永久存在而無法釐正，實與土地登記制度立法原理有違，為正本清源，關

於消弭不應登記而誤予登記之「塗銷登記」及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之「回

復登記」於土地法中明文增列，賦予其法源依據，以避免與現行土地法規

定之塗銷登記及回復登記混淆。 

 

此外，我國土地登記之態樣，就土地法第二編「地籍」內容觀之，將

土地登記分為「土地總登記」及「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二章，內涵多種登

記名稱，依其性質不同，大致可歸納為 4 種類型：（一）總登記，係指土

                                                 
136

 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134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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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建物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及他項權利登記、（二）權利變更登記，

即總登記以後，因土地權利移轉、分割、合併、設定、增減或消滅等原因

所為之登記，屬於經常登記、（三）限制登記，即查封、假扣押、假處分、

預告登記等限制登記，屬暫時登記性質、（四）更正登記，即上述類型土

地登記，倘發生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不一致時，應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

理更正登記，屬例外性質。換言之，更正登記及限制登記，非屬總登記及

權利變更登記之性質，土地法僅將土地登記分為「土地總登記」及「土地

權利變更登記」二章，恐無法含括現行土地登記之類型。再者，凡上述各

種類型土地登記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應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

登記，而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於「土地總登記」章中，更正登記之立法目的

係為消弭登記錯誤或遺漏，使其與實體關係一致，應非僅限於土地總登記

始有更正登記之適用。 

 

綜合上述，土地登記制度之基本原理之一，為使登記內容與實體關係

吻合之考量，且為土地登記程序法上最核心之課題，當發生登記事項與實

體關係不一致時，自當更正之，因對人民權利影響至鉅，應以法律明確定

之。因此，本文建議，宜於土地法「地籍」編另成立「更正登記」專章，

專責規範消弭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不一致之規定，即將消弭登記事項之一

部分存有錯誤或遺漏情形之「更正登記」、不應登記而誤予登記之「塗銷

登記」，以及不應塗銷而誤予塗銷之「回復登記」於土地法中逐條明定，

以茲明確。 

   

土地登記之目的在於確保產權，依法所為之登記具有公信力，且有損

害賠償制度，如何確保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一致，為土地登記制度最重要

之課題。因此，對於我國現行土地更正登記法制未盡周延之處，應儘速全

面檢討改進，以健全土地登記制度，確保人民財產權益，維護不動產交易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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